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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捷工有限、有限公司 匕
日

4
亻

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 司

公 司、捷工、捷工股份 匕
日

4
亻

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捷工 匕
日

亠
亻 湖南捷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捷航瑞泰投资
匕
日

亠
亻 深圳捷航瑞泰投资企业 (有 限合伙 )

捷工盛世投资
匕
日

4
亻

深圳市捷工盛世投资企业 (有 限合伙 )

捷工气体 匕
日

4
亻

捷工 气体技术 (深圳)有限公 司

江西众智 匕
日

亠
亻 江西众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海外联 匕
日

△
亻 广州海外联 贸易有限公 司

湖南助医台 匕
日

△
亻 湖南助医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观龙 匕
日

4
彳

深圳观龙投资有限公司

赫氏医疗
匕
日

Ι
亻 赫氏医疗技术 (广 州)有限公司

股 东大会 匕
日

亠
亻 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匕
日

△
亻 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匕
日

△
亻 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 员
匕
日

△
亻 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本所
匕
日

亠
亻 北京市盈科 (深圳)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匕
日

扌
彳 本所为本次挂牌指派的经办律师

开源证券 匕
日

△
亻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华会计
匕
日

亠
亻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工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匕
日

亠
亻 具有管辖权的各地区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除非特别说明,提及 “工商局
”

、
“
市

场监督管理局
”

时,均指相关主体的主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中国证监会 匕
日

4
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份转让系统 匕
日

△
亻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匕
日

亠
亻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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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转让 匕
日

4
亻 公 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公

开转让

《公司章程》 匕
日

△
亻 公司股东大会于⒛21年 1月 26日 批准的

《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匕
日

△
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匕
日

△
亻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匕
日

△
亻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匕
日

4
亻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

《基本标准指引》 匕
日

△
亻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

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

《公众公司管理办法》 匕
日

4
亻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报告期
匕
日

亠
亻 ⒛19年度、⒛⒛ 年度、⒛21年度 1-3月

股改 《审计报告》 匕
日

亠
亻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

大华审字V021]OOσ20号 《审计报告》

申报 《审计报告》 匕
日

犭
彳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

大华审字 E⒛21]OO15062号 《审计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 匕
日

△
亻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出具的国众联评报字⒓Ⅱ1]第 2刊073号

《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拟进行股份

制改制所涉及的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

司净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验资报告》 匕
日

△
亻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

大华验字 E⒛21]OO⒄ 16号 《验资报告》

本次挂牌
匕
日

亠
亻 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元 ,万元 匕
日

扌
彳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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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 (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致 :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盈科 (深圳)律师事务所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并执业的律师事务

所。根据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之委托,本所委派律师就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所涉相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非上市公众司监督管理办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

1、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 等规定

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

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 公司已向本所出具书面确认函,确认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3、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广本既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

件、证言以及经办律师对相关部门或人士的函证及访谈结果进行认定。    `
4、 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和资料,并据此出

具法律意见,但对于审计、财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告不发表意见。本所

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

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依法并

不具备进行核查和做出判断的合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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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 司申请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6、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以及公司聘请的其他中介机构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与

中国证监会审查要求部分或全部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

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7、 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8、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申请本次挂牌之 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得本

所律师的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

何其他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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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公司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一)公司本次挂牌已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1、 ⒛21年 6月 15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采取集合竞价方式公开转让的议案》,并决议将上述议案提交 2m1年度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⒛21年 7月 1日 ,公 司召开⒛21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桂牌并采取集合竞价方式公开转让的议案》,同 意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同 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

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公开转让的相关事宜,并 同意公司股票挂牌时

采取集合竞价方式进行转让。

2、 根据 《管理办法》及 《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申请本次挂牌尚需

获得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程序、内容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

内容合法有效;本次挂牌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

定的法定程序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

挂牌相关事宜的授权范围、程序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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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根据 《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挂牌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尚 需获得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二 、公 司本次 挂 牌 的主体 资格

(一)公司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系由刘军航、江西众智、捷航瑞泰投资、万定才、捷工盛世投资作为发

起人,由捷工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注册号为 91440∞ OO7111刀轧N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5OO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刘军航 ;住所为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观城社区横

坑河东村 440号 8栋 101、 综合楼 硐1;经营范围为: “
一般经营项 目:供 气系

统及设备、电气产品、精密机械设备、焊接切割设备及气源设备、一类医疗器械

及其上述产品的零部件、配套仪器和辅助器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配套管道工

程施工 ;国 内贸易,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计算机软件系统研发与销售;许可经

营项 目:供 气系统及其设各、电气产品、精密机械设备、焊接切割设备及气源设

备、一类、二类医疗器械及其上述产品的零部件、配套仪器和辅助器材的生产 ;

二类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

。

(二 )公司合法存续

1、 根据公司的说明、各政府监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及其前身自设立以来,在经营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受到工商行

政机关处罚的情形。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及其前身已通过了自设立以耒的工商年检或公示

了各年度的年报信 `弘
。

3、 根据公 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 司

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因合并或者分立而解散、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被宣告破产、违反法律、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等需要终止的情形。

●

·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系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

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三、公 司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公司是由捷工有限按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故公司存续期间可从捷

工有限⒛13年咸立之日起计算。捷工有限于⒛13年 6月 17日 成立,从捷工有

限设立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已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 《业务规则》第 2.1条第 (一)项及 《基本标准

指引》第一条规定的关于申请股票挂牌的基本条件。

(二)公司的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在报告期内主营业务为:应 用于医院工程供气系统组件及应用于呼吸机、

麻醉机供气设备组件的设计、生产、销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主营业

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申报 《审计报告》,公 司 2019年度、⒛⒛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6,131,966.两 元、32,961,〃 1.90元 ,分别占公司当年营业收入的 10粥、10隅 ,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且有连续经营记录。

如本法律意见书正文部分之 “二、本次申请挂牌的主体资格”之 “(一 )公

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所述,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的业务明确,具有

持续经营能力,符合 《业务规则》第2.1条 第 (二 )项及 《基本标准指引》第二

条之规定。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北京市盈科 (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 廑 音 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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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

理机制健全 (详 见本法律意见书
“
十四、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

则及规范运作
”

)。

根据相关政府部门的确认函以及公司的说明与承诺,捷工股份及其子公司湖

南捷工按照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开展

经营活动,最近 ⒉ 个月内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被相关主管机关给予行

政处罚的情况,也不存在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

情形。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签署的调查表及出具的声明、公安机关派出杌构出具的

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实际控制人最近 ⒉ 个月内未受到刑

事处罚、未受到与公司规范经营相关且情节严重的行政处罚、不存在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末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根据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签署的调查表及出具的声明、公安

机关派出机构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 员任职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最近 ⒉ 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或者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或者被股转公司

认定不适合担任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 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 未有明确结

论意见的情形。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申报 《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有独

立财务部门,进行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相关会计政策能够真实、完整地反映公

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 《业务规则》

第2.1条 第 (三 )项及 《基本标准指引》第三条之规定。

(四)公司的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经核查,公 司系捷工有限整体变更设立,捷工有限的历次股权转让、增资行

为均经过捷工有限的股东会决议,符合 《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 司历次股权转

让的转让双方都签署了《股权转让价款已结清、无代持确认》,确认股权转让真

实且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捷工股份的全体股东签署了《关于股份不存在代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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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声明》及 《关于公司股权权属及流通性方面的声明》,确认其
“
所持公司股

份权属清晰,不存在代持的情况,不存在质押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转让限制情形,

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公司股份归属明确,不存在任

何潜在权属争议。

捷工股份设立时,发起人持有的股份真实、合法、有效,捷工股份设立至今

未发生股份转让行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权明晰,股份发行行为合法合规,符合 《业务规则》

第2.1条 第 (四 )项及 《基本标准指引》第四条规定的关于申请股票挂牌的基本

条件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公司已与开源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约 定公司本次挂

牌由开源证券提供股票推荐及持续督导服务。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 《业务规则》第2.1条 第 (五)项及 《基本标准指

引》第五条规定的关于申请股票挂牌的基本条件。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目前已经具备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公 司本

次挂牌尚需获得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四、公 司的设立

(一 )公司的设立程序

1、 ⒛21年 1月 11日 ,捷工有限的股东会作出决议,全体股东丁致同意 :

将捷工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名 称为 “
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均由变更后的股份有限公司承继 ;

以截至⒛⒛年 11月 30日 之经审计的净资产 10,871,臼 4.54元中的500万 元折

合为∞0万股作为捷工股份的股本`岜 额,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剩 余部分净资产

转入捷工股份的资本公积。

2、 ⒛21年 1月 11日 ,捷工有限全体股东签暑 《发起人协议》,就捷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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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拟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达成一致,并约定了月殳份有限公司的名称、经营

范围、各发起人认购股份数、出资方式、折股方式、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等。

3、 202丨 年 1月 2o口 ,公 司召廾创王大会暨弟一次股东大会,全体发起人

股东出席了创立大会,同 意以发起方式设立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

截至 ⒛⒛ 年 11月 30日 之经审计的净资产 10,871,臼4.54元 中的 500万 元折合

为 5OO万 股作为捷工股份的股本总额,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 ,剩 余部分净资产转

入捷工股份的资本公积。全体股东一致通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设立董事会,选

举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设立监事会,选举公司第一届监事会成员中股东委派

监事。

4、 ⒛21年 1月 27日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变更,并向公司颁

发了注册号为 9144030OO7111刀 46N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5、 公司设立时,股份总数为 500万股,每股面值 1元。股东的持股数量及

持股比例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股本数 (万股 ) 持股比例 (%)

1 刘军航 265.25 53.05

2 万定才 19.00 3.80

3 江西众智 169.75 33.95

4 捷航瑞泰投资 30.00 6.00

5 捷工盛世投资 16.00 3.20

合 计 500.00 100.00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设立的程序和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并 已取得工商行政部门的批准。

(二)公司设立过程中签订的《发起人协议》

刘军航、江西众智、捷航瑞泰投资、万定才、捷工盛世投资作为公司的发起

人,于 ⒛21年 1月 11日 签署了 《发起人协议》,就拟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名

称、经营范围、股份 `总 数、股本设置和出资方式、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做

出了明确约定。

fⅡ△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设立过程中所签订的 《发起人协议》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公司设立过程中的审计、评估及验资程序

1、 ⒛21年 1月 10日 ,大华会计出具股改 《审计报告》,确认截至⒛⒛ 年

11月 30日 ,捷工有限净资产为人民币10,871,臼4.54元。

2、 ⒛21年 1月 11日 ,国 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 《资

产评估报告》,确认截至⒛⒛ 年 11月 30日 ,捷工有限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

币10,877,450.51元 。

3、 ⒛21年 1月 26日 大华会计出具 《验资报告》确认,股份有限公司的发

起人申请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基准日为 2020年 11月 30日 ,变更后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由捷工有限以截至⒛⒛ 年 11月 30日 止,经审计的净

资产人民币 10,871,臼 4。 弘 元投入,按 1:0。 钆” 的比例折合股份总额 500万

股,每股面值 1元 ,共计股本人民币 500万元,原股东按原持股比例分别持有。

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设立过程中履行了有关审计、评估及验资等必要程序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捷工有限以⒛⒛ 年 11月 30日 的经

审计的净资产为依据折成股本,不存在根据资产评估结果进行账务调整的情形,

股份有限公司在设立过程中注册资本已经缴足,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

(四 )公司创立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

公司于 ⒛21年 1月 26日 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全体发起人出

席了创立大会并依法行使表决权,该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包括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

制定《公司章程》、选举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选举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等 ,

该等事项均是为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所必需的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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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 《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捷工股份的设立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五 、公 司的独 立性

(一)公司业务独立

1、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捷工股份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

经营范围为: “一般经营项 目:供气系统及设备、电气产品、精密机械设备、焊

接切割设备及气源设备、一类医疗器械及其上述产品的零部件、配套仪器和辅助

器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配套管道工程施工 ;国 内贸易,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

计算机软件系统研发与销售 ;许可经营项 目是 :许可经营项 目:供气系统及其设

备、电气产品、精密机械设备、焊接切割设备及气源设备、一类、二类医疗器械

及其上述产品的零部件、配套仪器和辅助器材的生产 ;二类医疗器械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
”

。根据捷工股份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捷工股份实际经营的业务

与其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各案的经营范围相符。

2、 捷工股份的经营场所位于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观城社区横坑河东村

440号 8栋 101、 综合楼 婀 1及 7栋 A座 2楼,系 租赁办公场所,捷工股份具有

独立的经营场所。

3、 捷工股份以自身名义独立开展业务和对外签订合同,无 需依赖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直接面向市场 自主经营的能力。

4、 捷工股份不存在依赖股东进行采购和销售的情况,不存在可能影响其独

立的重大或频繁的关联交易。

5、 捷工股份的股东均已出具承诺 ,在捷工股份报告期内均未从事与捷工股

份存在同业竞争的经营活动 (详 见本法律意见书
“
九、关联方、关联交易及同业

竞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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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捷工股份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

方。公司业务的各个环节均不依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

且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

的关联交易,具各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的业务独立。

(二)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经本所律师核查,捷工股份 系由捷工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捷

工股份的股东以其各 自拥有的捷工有限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作为出资投入捷工股

份,该出资经大华会计出具的 《验资报告》验证,已足额缴纳。捷工有限整体变

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不 涉及发起人另行对公司以现金或其他资产缴纳出资的情形。

根据 《验资报告》确认,捷工股份全体股东已将捷工有限截至 ⒛⒛ 年 11月 30

日的净资产折合为公司股本人民币 5OO万元,由捷工有限原股东按照原比例持

有,净资产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捷工股份有关资产权属证明文件和股改 《审计报告》

及申报 《审计报告》,捷工股份合法拥有开展业务所需的办公房屋、经营设备、

知识产权等财产的使用权或者所有权 (具体情况见本法律意见书
“
十、公司的主

要财产
”

)。

根据股改 《审计报告》及申报 《审计报告》及捷工股份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捷工股份资产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的情形 (具体情况见本法律意见书
“九、关联方、关联

交易以及同业竞争
”

)。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捷工股份拥有独立的与其生

产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相 关资产与其股东的资产不存在混同的情形,该等资产

独立完整,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占用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三)公司人员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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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捷工股份的 《公司章程》、捷工股份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

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相关会议文件及全体职工代表大会的相关会议文件,捷

工股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均符合 《公 司法》、 《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了相庄的 丁续。

2、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 《高级管理人员未双重任职声明》,声 明公司的高

级管理人 员未在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未在

其他企业领薪。公司控股股东出具了 《高级管理人 员未双重任职的确认书》,确

认公司的高级管理人 员未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

事、监事以外的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

3、 根据公 司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与全体 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独
立发放 员工工资并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及缴纳社会保险。

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人员独立。

(四 )公司的机构独立

公司已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并制定了完善

的议事规则 ;公 司自主设立如下内部职能部门: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公 司设财

务部、行政部、采购部、生产部、仓储部、品质部、技术部、市场部,并制定了

较为完备的内部管理制度。公司各机构和各职能部门按 《公司章程》及其他管理

制度规定的职责独立运作 ,不 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直

接干预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独立性的现象,也不存在公 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杌构混同、合署办公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的杌构独立。

(五)公司的财务独立

1、 公司建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财务核算体 系及财务管理制度,能够独立

15



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 ;公 司在银行独立开户,独立核算 ;公

司作为独立的纳税人,依法独立纳税。

2、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股改《审计报告》及申报 《审计报告》,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占用的情况,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财务独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人员独立、机

构独立、财务独立,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其

他方面亦不存在影响其独立性的严重缺陷。

六、公 司的发起人、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公司的发起人和股东

1、 根据

书出具之 日,

《发起人协议》,捷工股份设立时有 5名 发起人,截至本法律意见

公司股东未发生变化,仍为原有 5名股东,发起人的情况如下 :

2、 捷航瑞泰投资

捷航瑞泰投资,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⒛⒛ 年 9月 7日 核准注册,注

序

号
姓名 /名称

性

别
住址 /注册地址

身份证号 /

注册号

持股数量

(万股)

资

例

出

比

1 刘军航 男
广东省英德市 大湾

镇

44182219770820

咔衤米冰
265.25 53.05%

2 万定才 男
湖北省大悟县刘集

镇

42092219790617

衤衤衤冰
19.00 3.80%

3 江西众智 / 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1121009衤衤咔衤

169.75 33.95%

4 捷航端泰投资 /
深圳市龙 华 区观 湖

街道观城社区

44030021135水衤衤衤
30.00 6.00%

5 捷工盛世投资 /
深圳市龙 华 区观 湖

街道观城社区

44030021131咔衤冰衤
16.0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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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号为 440300211Ss∞ 10,捷航瑞泰投资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万 元,合伙企

业类型为有限合伙,由 4名 合伙人组成,全体合伙人皆为捷工股份的高级管理人

员及董事、监事人员,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刘军航。捷航瑞泰投资的经

营范围为 :“ 国内贸易;货物或技术进出口;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 目另行申报 )” ,

其营业期限为长期。

捷航瑞泰投资的各合伙人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刘军航 41.67 41.67

2 姚 生 33.33 33.33

3 何文杰 16.67 16.67

4 邹晓军 8.33 8.33

合计 100.00 100.00

根据捷航瑞泰投资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捷航瑞泰投资取得捷工有限的

股权来源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刘军航的股权转让。公司控股股东刘军航 以人民币

30万元的对价向捷航瑞泰投资出让了 6.OO%月殳权,以此来激励公司的监事和董

事,因 此捷航瑞泰投资的性质为员工持股平台。经核查,捷航瑞泰投资除了持有

捷工股份的股权之外,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

3、 捷工盛世投资

捷工盛世投资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⒛⒛ 年 9月 2日 核准注册,注册

号为 44030021131柙 B9,捷工盛世投资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万 元,合伙企业

类型为有限合伙,由 10名 合伙人组成,全体合伙人皆为捷工股份的员工,合伙

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刘军航。捷工盛世投资的经营范围为: “国内贸易;货

物或技术进出口;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 目另行申报),其营业期限为长期。捷

工盛世投资的各合伙人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王万朗 28.10 28.10

2 王红伟 25.00 25.00

3 陈福林 12.50 12.50

4 刘卓玲 9.38 9.38

5 谢 刚 6.25 6.25

6 李燕品 6.25 6.25

7 古智辉 3. 13 3.13

8 成永其 3.13 3.13

9 梁春媚 3.13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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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军航 3.13 3.13

合 计 100.00 100. 00

根据捷工盛世投资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捷工盛世投资取得捷工有限的

股权来源于公司控股股东刘军航的股权转让,公 司控股股东刘军航以人民币 16

万元的对价向捷工盛世投资出让了 3。 ⒛%股权,以此来激励公司的部分高管和骨

干员工,因 此捷工盛世投资的性质为员工持股平台,经核查,捷工盛世投资除了

持有捷工股份的股权之外,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

经核查,捷工盛世投资、捷航瑞泰投资不存在 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

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担任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情形,亦 未聘请私募基金管理

人管理其资产,不属于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 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

不需要按照规定履行私募基金的登记或备案程序。

4、 江西众智

江西众智系于 ⒛15年 10月 20日 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江西众智持有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11MA孔 冂RTbB)显示,江

西众智的基本情况如下 :

名称 江西众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南昌市青山湖区南洋花园 A←4栋 (第 ←2层 )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金融、保险、证券、期货除外);实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徐麟

注册资本 300万 元人民币(已 实缴)

营业期限 2015年 10月 20日 至 ⒛45年 10月 19日

江西众智的股 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名 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赖恩材 3.00 1.00

2 姚 生 60.00 20.00

3 姚忙女 177.00 59.00

4 夏定庆 60.00 20.00

合 计 3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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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的发起人具有中国国籍或者为中国

境内注册的企业,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公 司的发起人人数、住所符合《公司法》

规定;公 司自然人股东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非 自

然人股东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公司及合伙企业,所有股东均具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进行出资和持股的资格 ,符合 《公司法》关于发起人资格的

规定。

(二)捷工股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档案、《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 日,刘 军航直接持有公司53.∞%的股份 ,间接持有公司 2。 bOα%的股

份,共计持股比例为 55.bs⒄ %。 刘军航现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

理,对公司生产经营进行实际控制。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控股股

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 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或持有股

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

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

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 ,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本所律师认为,刘 军航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内公司的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七、公 司的股 本及其演变

(一)捷工股份的股本及演变

1、 2013年 6月 ,捷工有限设立

2013年 6月 17日 ,捷工有限由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军航的母亲曾燕平和刘军

航的姝妹刘小聪出资设立,公 司注册资本为 100万 元,其中曾燕平以货币%万
元出资、刘小聪以货币5万元出资,同 日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注册

号为440∞ 110746孔51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捷工有限的法定代表人为王红

伟。捷工有限的经营范围为供气系统及设备、电气产品、精密机械设备、焊接切

割设备及气源设备、一类医疗器械及其上述产品的零部件、配套仪器和辅助器材

的研发和销售,配套管道工程的施工,国 内贸易,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供气系



统及设备、电气产品、精密机械设备、焊接切割设备及气源设备、一类、二类医

疗器械及其上述产品的零部件、配套仪器和辅助器材的生产,二类医疗器械的研

发与销售。捷工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全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全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曾燕平 95.00 95.00 0.00 o.00

2 文刂̀l、耳总 5.00 5.00 0.00 0.00

合计 100.00 100.00 0。 00 0.00

注:⒛13年 6月 17日 ,捷工有限设立,工商登记注册显示曾燕平出资%万元,持有捷工

有限 %.00%的股权。上述曾燕平持有的出资额系代刘军航持有 (详 见本法律意见书
“二十、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之 “(一 )、 实际控制人及股权代持问题”

)。 ⒛13年 7月 4日 ,曾

燕平完咸实缴 %万元出资、刘小聪完咸实缴 5万元出资。

本所律师认为,捷工有限设立程序符合公 司法等法规的规定,合法合规。

2、 ⒛ 15年 10月 ,捷工有限第一次增资

2015年 10月 27日 ,捷工有限召开股 东会 ,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

100。 OO万元变更为人 民币 260.OO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160。 OO万元,新增 出资

分别由曾燕平认缴 ⒉.bO万 元、刘小聪认缴 8.OO万元、王彩娟认缴 2.∞ 万元、

于革认缴 2.∞ 万元、何文杰认缴 2.bO万元、万定才认缴 13。 OO万元、李国良认

缴 2.bO万元、沈欢珍认缴 10。 硐 万元、王路认缴 2.bO万 元、江西众智认缴 91.OO

万元。         ′

2015年 10月 27日 ,· 工商局依法核准上述变更,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 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全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全额(万元) 占实缴出资比例 (嗡

1 曾燕平 119.60 46.00 95.00 95.00

2 文刂̀l、 耳总 13.00 5.00 5.00 5.00

3 王彩娟 2.60 1.00

4 于革 2.60 1.00

5 何文杰 2.60 1.00

6 万定才 13.00 5.0

7 李国良 2.60 1.00

北京市盈科 (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摩 音 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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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 路 2.60 1.00

9 沈欢珍 10.40 4.00

10 江西众智 91.00 35.00

合计 26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⒛ 15年 10月 27日 ,捷工有限注册资本增加至 260万元,工商登记注册显示曾燕

平累计出资 119。 ∞ 万元,占股 46%。 上述曾燕平持有的出资额系代刘军航持有。

本所律师认为,捷工有限本次新增注册资本160万元,股东出资形式及比例

符合 《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3、 ⒛17年 8月 ,捷工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7年 8月 ⒛ 日,捷工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王彩娟、李国良、

万定才、刘小聪、于革分别将其持有的 1%、 1%、 1%、 琨、1%的股权转让给曾燕平,

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上述转让各方均签订《月殳权转让协议》。⒛17

年 8月 30日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核准上述变更。

本次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

注:⒛17年 8月 ⒛ 日,股东王彩娟、李国良、万定才、刘小聪、于革分别与曾燕平签

订 《股权转让协议》,分别转让了相应的股权,至此,工商登记注册显示曾燕平累计持有捷

工有限股权 143.00万元,占 股 55%。 上述曾燕平持有的出资额系代刘军航持有;2015年 11

月3日 捷工有限收到股东江西众智出资额 91万 元;2017年 4月 26日 ,捷工有限收到股东

王路认缴的出资额2.bO万 元。

前述股权转让,王彩娟、李 国良、万定才、刘小聪 、于革与曾燕平分别签订

《股权转让价款已结清、无代持确认函》,确认股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全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全额(万元) 占实缴出资比例 (%)

1 曾燕平 143.00 55.00 100.00 51.65

2 何文杰 2.60 1.00

3 万定才 10.40 4.00

4 王 路 2.60 1.00 2.60 1.34

5 沈欢珍 10.40 4.00

6 江西众智 91.00 35.00 91.00 47.00

合计 260.00 100.00 193.6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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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价款已结清,转让双方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无任何异议、纠纷或潜在纠纷 ,

王彩娟、李国良、万定才、刘小聪、于革确认其转让的相应股权系其本人持有股

权,不存在代持。

本所律师认为,捷工有限本次股权变更依法履行了内部决议程序及外部审批

程序等必要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4、 2018年 5月 ,捷工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

⒛18年 5月 7日 ,捷工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何文杰将其持有的

1%的股权转让给江西众智,沈欢珍将其所持 2%的股权转让给曾燕平,王路将其

所持 1%的股权转让给赫氏医疗,沈欢珍将其持有的 2%的股权转让给万定才,

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上述转让各方均签订《月殳权转让协议》。⒛18

年 5月 7日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核准上述变更,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全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全额 (万元)
占实缴出资比

例 (%)

1
江西众智 93.60 36.00 92.40 47.38

2 赫氏医疗 2.60 1.00 2.60 1.33

3 万定才 15.60 6.00

4 曾燕平 148.20 57.00 100.00 51.28

合 计 260.00 100.00 195。 00 100.00

注:2018年 5月 7日 ,股东沈欢珍与曾燕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出资额 5.⒛

万元 (2.00嬲殳权比例),工商登记注册显示曾燕平累计持有捷工有限股权 148.⒛ 万元,持

股比例 57%,上述曾燕平持有的出资额系代刘军航持有;⒛ 17年 9月 19日 ,刘 军航委托曾

燕平代持赫氏医疗股权,与 曾燕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偿转让赫氏医疗出资额 100.00

万元 (100.000。 Il殳权比例),至此,工商登记注册显示曾燕平累计持有赫氏医疗股权 10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00%,故赫氏医疗持有的该 1%系 代刘军航持有;⒛ 17年 11月 9日 :捷

工有限收到股东何文杰认缴出资 1.硐 万元,⒛18年 5月 7日 ,何文杰将该 1%股权转让给

江西众智,截至 2018年 5月 7日 ,江西众智累计实缴出资 92.40万 元。

前述股权转让,何文杰与江西众智、沈欢珍与曾燕平、王路与赫氏医疗、沈

欢珍与万定才分别签订 《股权转让价款已结清、无代持确认函》,转让方及受让

方共同确认,股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转让价款已结清,转让双方对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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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事项无任何异议、纠纷或潜在纠纷 ;何文杰、沈欢珍、王路确认其转让

的相应股权系其本人持有股权,不存在代持。

本所律师认为,捷工有限本次股权变更依法履行了内部决议程序及外部审批

程序等必要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5、 2018年 5月 ,捷工有限第二次增资

2018年 5月 7日 ,捷工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OO万 元变更为人民币∞0,OO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240.OO万 元,新增出资

分别由江西众智认缴 孔.15万 元、曾燕平认缴 “.∞ 万元、万定才认缴 3。 硐 万

元、赫氏医疗认缴 97.们 万元。

2018年 5月 7日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核准上述变更,变更后股权

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全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全额 (万元)
占实缴出资比

例 (%)

1
江西众智 169.75 33.95 92.40 47.38

2 赫氏医疗 100.00 20.00 2.60 1.33

3 万定才 19.00 3.80

4 曾燕平 211.25 42.25 100.00 51.28

合计 500.00 100.00 195.00 100.00

注:⒛ 18年 5月 7日 ,捷工有限注册资本增加至 500万 元,工商登记注册显示曾燕平  
ˉ

累计持有捷工有限股权 211.⒛ 万元,持有捷工有限砭.⒛%的股权。上述曾燕平持有的出资

额系代刘军航持有;上述赫氏医疗持有的捷工有限⒛猢殳权也系曾燕平代刘军航持有。

经核查公 司该次增加注册资本为非 同比例增资,经公 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 查 ,

公 司当时的股 东对于该次非同比例增资不存在异议 ,没有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捷工有限本次增加注册资本依 法履行 了必要的内部决议程序

及外部审批程序等必要的程序,合法合规 ,不存在 纠纷及潜在纠纷。

6、 2018年 5月 ,捷工有限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

2018年 5月 1日 ,捷工有限召开股 东大会 ,审议通过 :1)同 意公 司变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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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股份有限公司;2)同 意公司注册名称为
“
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
;

3)同 意公司注册资本为∞0万元,其 中曾燕平认购 211。 ⒛ 万股份 ,江西众智认

购 169.两 万股份,赫氏医疗认购 100万 股份 ,万定才认购 19万股份 ;4)通过

公司新的章程 ,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监事、总经理、自股份有限公司选举出新

的人 员后,职 务自动兔除,股 东大会选举新的董事组成董事会 ,公 司成立监事会。

2018年 5月 21日 ,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核准公 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本次变更存在瑕疵。 (详 见本法律意见书
“二十、其

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之

“ (二 )、 两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问题
”

)

7、 ⒛⒛ 年 10月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公司

⒛⒛ 年 10月 12日 ,公 司召开股东大会,同 意公司企业类型由
“
其他股份

有限公司 (非 上市)” 变更为
“
有限责任公司

”
,公 司名称由

“
深圳捷工智能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通过 《深圳捷工仪器制

造有限公司章程》;有限公司设立后原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等人职

务自动免职,原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由有限公司承继,选举刘军航为公司执行董

事兼法定代表人,选举何文杰为公司监事。同日,公 司执行董事决定,聘任刘军

航为公司经理。⒛⒛ 年 10月 14日 ,公司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本次

公司类型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取得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变更是公司针对 ⒛18年 5月 21日 的瑕疵变更而进行

的纠正,该次变更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合法合规。

8、 ⒛⒛ 年 10月 ,第三次股权转让

2m0年 10月 15日 ,捷工有限召开股东会 ,同 意股东曾燕平将其持有的

砭.2琨的股权转让给刘军航 ,由 曾燕平 10粥持股的赫氏医疗将其所持 ⒛%的股权

转让给刘军航 ,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上述转让各方均签订 《股权

转让协议》。以上的股权转让系曾燕平与刘军航之间股权代持关系的解除,因 此

未支付转让对价。

⒛⒛ 年 10月 15日 ,公 司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本次变更,变更



后公 司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全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全额 (万元)
占实缴出资比

例 (%)

1 刘军航 311.25 62.25 102.60 52.62

2 万定才 19.00 3.80

3 江西众智 169.75 33.95 92.40 47.38

合计 500.00 100.00 195.0 100.00

法律意见书北京市盈科 (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核查,本次股权转让系股权代持还原,详见本法律意见书
“二十、其他需

要说明的事项
”
之

“ (一 )股权代持及实际控制人的问题
”

的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本次股权变更依法履行了内部决议程序及外部审批程序

等必要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9、 ⒛⒛ 年 10月 ,第 四次股权转让

⒛⒛ 年 10月 16日 ,捷工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刘军航将其持有

的 3。 ⒛%的股权以 16万元的对价转让给捷工盛世投资,同 意刘军航将其所持 bO/o

的股权以∞ 万元的对价转让给捷航瑞泰投资,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同

日,上述转让各方均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⒛⒛ 年 10月 16日 ,公 司向深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本次变更。⒛⒛ 年 10月 15日 、16日 、17日 ,捷工有

限累计收到股东刘军航认缴出资 2O8。 sO万元,⒛⒛ 年 10月 20日 ,捷工有限收

到股东万定才认缴的出资 19.∞ 万元,至此,捷工有限的全体股东认缴出资全部

实缴完毕,公 司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全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全额 (万元)
占实缴出资比

例 (%)

1 刘军航 265.25 53.05 265.25 53.05

2 万定才 19.00 3.80 19.00 3.80

3 江西众智 169.75 33.95 169.75 33.95

4 捷工盛世投资 16.00 3.20 16.00 3.20

5 捷航瑞泰投资 30.00 6.00 30.00 6.00

合计 500.00 100.00 500.00 100.00

刘军航与捷工盛世投资、刘军航与捷航瑞泰投资分别签订《股权转让价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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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清、无代持确认函》及 《声明承诺函》,确认,股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

转让价款已结清,转让双方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无任何异议、纠纷或潜在纠纷 ;

刘军航不存在私下收取其他股权转让对价的情形 ;攻口前述的股权转让需补缴纳任

何税费,刘 军航保证第一时间按照税务部门的要求履行缴纳义务,如 因该转让行

为的不合规导致公司受到任何监管机构处罚的,刘 军航不可撤销地向公司承担全

部赔偿责任。

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本次股权变更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议程序及外部审

批程序等必要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10、 ⒛21年 1月 ,捷工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0日 ,大华会计出具大华审字 (⒛21)第 0OOV0号 《审计报

告》,确认截至 ⒛⒛ 年 11月 30日 ,捷工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10,871,694.54元。

⒛21年 1月 11日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

估报告》,确 认截至 2020年 11月 30日 ,捷工有限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0,877,450.51 元。

⒛21年 1月 11日 ,捷工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深圳捷工仪器制造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

以截止⒛⒛ 年 11月 30日 之经审计的净资产 10,871,臼4.54元 中的500万 元折

合为500万股作为捷工股份的股本`总 额,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剩余部分净资产

转入捷工股份的资本公积金的方式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股东按照各自

在公司的出资比例认购相应数额股份。

⒛21年 1月 26日 ,根据公司股东签订的 《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发起人协议书》,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以截至⒛⒛ 年 11月 30日 经大华会计出具的股改 《审计报告》的账

面净资产值 10,盯1,臼4,54元折为500.OO万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溢价部

分 5,盯 1,⒆4.54元全部计入资本公积。

⒛21年 1月 26日 ,大华会计出具 《验资报告》,确认,截至⒛⒛年 11月

30日 止,捷工有限 (筹 )已将截止 2020年 11月 3O日 经审计后的净资产

10,871,694.弘 元,以 2.1743∶ 1的 比例折合为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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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 )股本,实收资本 500万 元。

⒛21年 1月 26日 ,捷工股份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全体发起人

出席了股东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议

案,并选举产生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⒛21

年 1月 27日 ,公 司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此次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全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刘军航 265.25 53.05 净资产折股

2 万定才 19.00 3.80 净资产折股

3 江西众智 169.75 33.95 净资产折股

4 捷工盛世投资 16.00 3.20 净资产折股
一b 捷航瑞泰投资 30.00 6.00 净资产折股

合计 500.00 100.00

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历次出资、增资、股权转让均依法履行了法律、法规规

定的必要程序,合法、合规,股权明晰,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捷工有限整体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注册资本末发生变更,不存在以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

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情形,捷工股份成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发

起人股东持有的股份不存在潜在纠纷或争议。

(二)捷工股份设立后的股权变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捷工股份成立后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捷工股份的股

权未发生过任何变动。

(三)股东所持捷工股份的股份质押情况

根据捷工股份的股东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

捷工股份的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的情形。

(四)股东所持捷工股份的其他安排情况

根据捷工股份的股东声明,各股东现均为其名下捷工股份的实际持有人 ,其

所持股份均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者其他类似安排 ,亦 未对所持股份所含

的表决权、收益权做任何限制性安排 ,所持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或被司法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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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情况,未设置任何第三者权益限制。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捷工的股权设置、股本

结构合法、有效,全体股东所持捷工股份的股份合法、有效。

八、公司的业务

(一)经营范围

根据公司目前有效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的公司经营范围为
“
一般经

营项 目:供 气系统及设各、电气产品、精密机械设备、焊接切割设各及气源设备、

一类医疗器械及其上述产品的零部件、配套仪器和辅助器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

配套管道工程施工 ;国 内贸易,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计算机软件系统研发与销

售;许可经营项 目是 :许可经营项 目:供 气系统及其设备、电气产品、精密机械

设备、焊接切割设备及气源设备、一类、二类医疗器械及其上述产品的零部件、

配套仪器和辅助器材的生产 ;二类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

。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未超出上述登记

的经营范围。

(二)经营资质

1、 公司所在行业属于医疗器械行业,医疗器械行业是我国重点监管行业之

一,医 疗器械监督管理部门对医疗器械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活动进行监督

管理,主要包括 :

(1)对 医疗器械产品实行注册与备案管理

医疗器械产品分为三类,分别根据不同的风险程度,实行不同方式管理。第

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实行产品备案管理 ,由 备案人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备案资料 ;第 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实行产品注册管理 ,

申请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注册申请人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注册申请资料 ;申请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 ,

注册申请人应当向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注册申请资料。

(2)对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实行备案和许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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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

开办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应 当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 《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许可证》。根据 《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在取得 《医疗

器械注册证》后,方可生产该医疗器械产品。

从事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的生产企业,应 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从事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

的,生产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申请生产许可,经批准后才可取得相应类别的医疗器械的生产许可资质。

(3)对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实行备案和许可管理

从事第一类医疗器械经营的医疗流通企业,无需经营备案 ;从事第二类医疗

器械经营的医疗流通企业,应 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的经营备案;从事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的医疗流通企业,应 当向所在地市级人

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经营许可,经授予许可经营资质后才可进行相

应类别的医疗器械的经营销售。

公司作为医疗器械生产及经营企业,应 当取得《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各案》,且生产经营的医疗器械产品应当取得 《医疗器械备

案证》或 《医疗器械注册证》。

2、 捷工股份及湖南捷工有关医疗器械资质取得情况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岜 局颁布的医疗器械分类 目录,捷工股份及湖南捷工

生产的应用于医院工程供气系统组件及呼吸机、麻醉杌供 气设备组件产品中有 6

种产品在前述 目录名单内,其 中一类产品有 1种 ,为 : “
氧气负压治疗组件

”
;

二类产品有 5种 ,为 : “医用制氧系统组件
”

、 “
医用空压杌组组件

”
、 “

医用

真空机组组件
”

、
“
中央监控报警系统组件

”及 “
医用气体汇流排

”
。前述二类

产品中的
“
医用制氧系统组件

”
、 “

医用空压机组组件
”

、 “
医用真空机组组

件
”3种产品在报告期内尚未实际生产,处于申办资质阶段 , 

“
中央监控报警系

统组件
”及 “

医用气体汇流排
”2种产品已经由湖南捷工取得相应资质 (详 见如

下医疗器械注册证之
“
医用气体汇流排 ,湘械注准 ⒛⒛⒛81仉9号及 “

医用气体

报警系统,湘械注准 ⒛⒛⒛816胡 号
”),并实际生产销售 ;捷工股份生产的一

类产品 “
浮标式氧气吸入器

”
已经取得相应资质 (详 见如下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

J



北京市盈科 (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证: “浮标式氧气吸入器”
粤深食药监械生产备⒛17OO孔 号)。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

及全资子公司湖南捷工已取得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资质和许可的具体情况如下 :

(1)第 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钔

公司于⒛16年 12月 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第一类医疗器械各

案凭证》,备案的第一类医疗器械的名称为 “
浮标式氧气吸入器”,备案号为 :

“
粤深械各⒛1604bO号 ”

,⒛ 19年 12月 30日 公司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备案号:粤深食药监械生产备⒛17OO%

号),该备案凭证的生产范围为: “bB弘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产品名称为 “
浮标式氧气吸入器”。

(2)医疗器械注册证

湖南捷工取得了如下医疗器械注册证 :

序号 产品名称 备案号 发证单位 发证 日期 有效期

1 医用气体报警 系统
湘械注准

20202081668号

湖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20.11.5 五年

2 医用中心供氧 系统
湘械注准

20202081667号

湖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20.11.5 五年

3 医用气体 汇流排
湘械注准

20202081669号

湖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20.11.5 五年

(3)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湖南捷工于 ⒛21年 1月 26日 取得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医疗器

械生产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湘食药监械生产许 ⒛21OOOB号 ),许可湖南捷

工生产的范围为: “H类 :Og07医 用供气排气相关设各;08⑷5呼吸、麻醉、

急救设备辅助装置”,有效期自⒛21年 1月 26日 至⒛26年 1月 ⒛ 日。

(4)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捷工股份于 ⒛⒛ 年 1月 15日 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第二类

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备案编号:粤深食药监械经营备⒛⒛⒆∞ 号)。

湖南捷工于 ⒛⒛ 年 8月 27日 取得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第二类

医疗器械经营各案凭证》 (备案编号:湘长市场监械经营各⒛⒛KO⒛0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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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捷工股份及湖南捷工的其他资质

(1)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捷工股份持有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

税务局于 2020年 12月 11日 核 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 :

G眨02⒄42012臼),有效期为三年。

(2)环境体系认证证书

2018年 8月 16日 ,公 司取得 UKAs赛 宝体系认证 (中 国)有限公司核发的

的 《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注册号:S446"313026;证 书有效期 :⒛18年 8

月 16日 至 ⒛21年 8月 15日 ),认证捷工股份在
“
一般经营项 目:供气系统及

设备、电气产品、精密杌械设备、焊接切割设备及气源设备、一类医疗器械及其

上述产品的零部件、配套仪器和辅助器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配套管道工程施

工 ;国 内贸易,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计算机软件系统研发与销售 ;许可经营项

目:供 气系统及其设备、电气产品、精密杌械设备、焊接切割设备及气源设备、

一类、二类医疗器械及其上述产品的零部件、配套仪器和辅助器材的生产 ;二类

医疗 器械 的研 发、生产 与销售
”

方面的环境 管理体 系符合 GB/T1㈨01-
⒛ 16/丨 S0900⒈ ⒛15标准。

(3)对外贸易经营者

公司于 ⒛21年 2月 8日 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对外贸易经营

者》资质 (050臼676),有效期为长期。

(4)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公司于 ⒛21年 2月 4日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颁发的 《海关进出口货物

收发货人》资质 (4403161PuG),有 效期为长期。

(三)公司的主营业务

1、 根据公 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的主营业务为 :应 用于医院工程

供气系统组件及应用于呼吸杌、麻醉机供 气设备组件的设计、生产、销售 。

2、 根据股改 《审计报告》及申报 《审计报告》,公 司⒛19年度、⒛⒛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6,131,%6.乃 元、32,%1,〃 1.㈨ 元,分别占公司当年营

』L邝廴
'`自

勺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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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司的子公 司

1、 子公 司湖南捷工基本信息

经捷工股份说明及本所律师适 当核查 ,捷工股份报告期 内在湖南设立 了一家

子公 司,名称为湖南捷工 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湖南捷工股权结构如下 :

2、 湖南捷工的历史沿革

2019年 12月 23日 ,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鲳01OOMA4R2KUOα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湖南捷工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捷工股份 1000.00 100.00

合 计 1000.00 100.00

湖南捷工的基本信 `包
如下 :

公 司名称 湖南捷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 日期 ⒛19年 12月 23日

住 所 长沙高新开发区谷苑路 ”9号海凭园生产厂房 103房

法定代表人 王红伟

注册资本 1000万

实收资本 300万

公 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医疗器械技术、应用软件的开发;二类医疗器械的研发;移动互联 网研发

和维护 ;医 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干燥设备、离心干燥机、泵、阀门、压缩

机及类似杌械、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的制造 ;五金机电产品的生产、

销售;电 气设备的生产 ;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的零售 ;医疗实验

室设备和器具、空气压缩机、计算机检测控制系统销售;环境在线监测设

备的销售和运营;移动互联 网研发和维护;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服务;空 气

压缩机的维护 ;二类医疗器械的研发。弱电工程总承包、 自动化控制系统

的研发、安装、销售及服务 ;压力管道的安装;洁净净化工程施工 ;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安装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从事 ”P网贷、股权众筹、

互联 网保险、资管及跨界从事金融、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交易、lC0、 非

法外汇等互联 网全融业务 )

营业期限 ⒛19年 12月 23日 至 20臼 年 12月 22日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捷工有限 200.00 200.00

合计 200.00 200.00



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⒛21年 5月 20日 ,捷工股份 召开 ⒛2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决议将

湖南捷工注册资本由 ⒛0万元增资至 10OO万元。⒛21年 5月 25日 ,长 沙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核准上述 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全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捷工股份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00

综上,湖 南捷工设立、增资均履行了工商备案登记手续,合法合规。

(五)公司的持续经营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 《公司章程》,公司为依法设

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法律规定,在 可预见

的期限内,公司将持续经营。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 司不存在

因违法经营而被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形,公 司的

主要经营性资产上亦不存在对其持续经营构成影响的查封、冻结、扣押、拍卖等

情形,公 司不存在持续经营方面的法律障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依法在其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公 司已

取得经营现有业务所需的资质,合法合规经营,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

况,不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不存在无法续期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影响的风险。

九、关联方、关联交易以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2、 持有公司股份达 5唰殳东或虽股份比例低于 5%但与公 司有重要关系的股东

姓名 /公司名称 |  与捷工股份的关系 备注

1、 与捷工股份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姓名 与捷工股份的关系 备 注

刘军航
捷工股份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

直接持有捷工股份 2bs.⒛ 万股股份 ,占股比例

为 53.0sO0,通 过捷航瑞泰投资及捷工盛世投资

问接持有捷工股份 130,020股 股份 ,占 股比例

为 2.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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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众智 捷工股份的主要股东
直接持有捷工股份 169.凡 万股股份 ,股

比例为 33。 %%。

捷航瑞泰投资 捷工股份的主要股东
直接持有捷工股份 30万股股份,占股比

例为 6.00%。

捷工盛世投资 捷工股份的主要股东
直接持有捷工股份 16万股股份,占 股比

例为 3.⒛ %。

前述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
“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 (一 )、 公司的发起人和股东
”
部分。

湖南捷工的基本信息详见本法律意见书
“八、公司的业务

”
之

“
子公司湖南

捷工”
部分。

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 司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名 ;

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 中 1名 为职工代表监事 ;高 级管理人员共 3名 ,包括

总经理 1名 ,财务负责人 1名 ,董事会秘书 1名 。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
“
十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
部分。

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

(1)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刘军航现在或曾经投资的企业有 :

3、 捷工股份的子公司、参股公司

公 司名称 公 司类型 注册地址
捷工股份

持股比例

湖南捷工 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高新开发区谷苑路 ”9

号海凭园生产厂房-103房
100%

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
备 注

深圳观龙

一般经营项 目是: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

项 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 (不含证券、

期货、保险及其它全融业务)。

100.00 /

湖南助医台

科技 中介服务;医疗信 J包 、技术咨询服

务;医疗设备的技术咨询 ;医学检验技

术咨询 ;健康医疗产业项 目的建设 ;医
疗器械技术推广服务;会议、展览及相

关服务 ;高新技术服务;药品、卫生材

料及医疗器械的招投标代理服务。 (依

65.00

刘军航通过深

圳观龙间接持

月殳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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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从事

P2P网贷、股杈众筹、互联网保险、资管

及跨界从事金融、第三方支付、虚拟货

币交易、IC0、 非法外汇等互联网金融业

务)

赫氏医疗

医学研 究和试验 发展 ;计 算机 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商 品批发贸易 (许可审批

类商品除外);互联网商品销售 (许可审

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 (许可审

批类商品除外);互联 网商品零售 (许可

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信息咨询服务 ;

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 ;医 疗用品及器

材零售 (不含药品及医疗器械 );投资咨

询服 务 ;企 业 自有资金投资 ;项 目投资
(不含许可经营项 目,法律法规禁止经

营的项 目不得经营);企业管理服务 (涉

及许可经营项 目的除外);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 ;机 电设备安装服 务;机 电设备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计 算机 网络 系统工

程服务 ;计 算机批 发 ;计 算机零配件批

发 ;计 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 ;计 算机房

设计服务 ;计 算机信息安全产品设计 ;

计算机和辅助设备修理 ;网 络技术的研

究、开发 ;无 线通信 网络 系统性能检测

服 务 ;网 络信丿息技术推广服 务 ;网 络安

全信 `包咨询 ;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

100.00

刘军航通过 曾

燕 平 间 接 持

股 ,为 避 兔 同

业竞争,已 注

销

广州海外联

一类 医疗器械批 发 ;通 用机械 设备销

售 ;一 类医疗器械零售;机械配件批发 ;

五金零售 ;商品批发贸易 (许可审批类

商品除外);通用机械设备零售 ;电 气设

各零售 ;机械配件零售 ;医 疗设备维修 ;

电气设备批发 ;电 气机械设备销售 ;五

金产品批发;仪器仪表批发

70. 00
为避兔同业竞

争已对外转让

捷工 气体

一般经营项 目是 :供 气系统及其设备、

电气产品、精密机械设各、焊接切割设

备及气源设备、一类医疗器械及其上述

产品的零部件、配套仪器和辅助器材的

研发和销售;配套管道工程施工 ;计算

机软件系统研发与销售 ;国 内贸易 (不

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 营进出

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 目是 :供

65. 00

刘军航通过 曾

燕 平 间 接 持

股 ,为 避 免同

业竞争 ,已 注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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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系统及其设备、电气产品、精密机械

设备、焊接切割设备及气源设备、一类、

二类医疗器械及其上述产品的零部件、

配套仪器和辅助器材的生产 ;二类医疗

器械的研 发、生~产 与销售ˇ

深圳市不缺人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一般经营项 目是 :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 ;

企业管理咨询 ;商 务信息咨询 ;经 营电

子商务 ;从 事广告 业务 ;物 流信息咨询

服务;教育培训 (不含学科类培训 )。

许可经营项 目是 :互联 网信
`息 服务;劳

务派遣 ;普通货运

79.00

刘 军航 通过 深

圳观 龙 间接 持

月殳

(2)公 司董事姚生投资的公司包括 :江西众智,其持有 ⒛%股权,担任该

公司监事职务;泰州味博食品有限公司,姚生持股 50%,担任该公司监事职

务;捷航瑞泰投资,持有该合伙企业 33.33%出 资份额。

泰州味博食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

名 称 泰州味博食品有限公司

住 所 江苏兴化市站前路 ⒉7号商铺 6

经营范围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 (按 《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内经营)、 允许土

市农副产品、生鲜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网上贸易代理及销售,从事食品

科技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法定代表人 刘雨珍

注册资本 200万 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18年 3月 16日 至 ⒛胡 年 3月 16日

6、 与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及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有密切关系的家庭成员

与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及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 员有密切关系的家庭成员,是指与公司交易时可能影响该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郅 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

母、年满 18周 岁的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姝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 ,

子女配偶的父母。

7、 公司的董、监、高人员之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

他主要企业 :

序

号

公 司名称 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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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兴化 市 味 恩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董事姚生的配偶贺小

玉持有其 50%股权

预包装食品销售 (不含冷冻食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

2 上 海 味 肯 食

品有限公 司

董事姚生的姐姐姚桂

华持有其 50%股权 ,

担任法定代表人 ;姚
生的姐姐姚葛风持有

其 50%月殳权

食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3 兴 化 市 味 肯

食品调料厂

董事姚生的姐姐姚桂

华持有其 100%股 权 ,

担任法定代表人

生产调料品 (产 品类别限《食品生产许可证》

核定范围生产)、 销售本厂 自产产品、食品

添加剂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4 上 海 新 华 香

原 料 工 贸有

限公司

董事姚生的姐姐姚桂

华持有其 42%股权 ,

姚桂华配偶王兆华持

有其 51%股权

化工原料 (除危险品 )、 日用化学品、建筑

材料、五金交电、管道配件、钢材、塑料制

品、香精吞料、食品添加剂、服装、床上用

品的销售,家 用电器修理 ,原料桶整理回收、

材料整理 ,吞精香料下脚加工 ,广 告设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 )

5 大厨世家 (江

苏)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

董事姚生的姐姐姚桂

华持有其 60%股权 ,

姚桂华配偶王兆华持

有 40%月殳权

许可项 目:食品生产 ;食品经营;食品互联

网销售;调 味品生产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6 上海好 香食

品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姚生的姐姐

姚葛风的配偶史相贵

持有其 33.觇股权

一般项 目:生产调味料 (固 态)限分支机构

经营,农副产品收购,食品添加剂销售 (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

(二)捷工与关联方的重大关联交易

1、 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经常性关联交易。

2、 偶发性关联交易

根据申报 《审计报告》,公司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

(1)报告期内公司发生偶发性关联交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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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外联 382,760.04

UUz,/0U.V4

交易内容、关联

交易必要性及公

允性分析

2019年 12月 31日 、⒛⒛ 年 12月 31日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销售

382,760.∝ 元、ss8,8胡。87元 ,合计 占各期销售金额的比重分别为

2.3ZO0、 2.61%。 公司与上述公司的关联销售采用市场定价原则,并按照

外部独立第三方交易决策程序执行,关联交易占公司总体销售比例较

低不具有依赖性,不存在显失公允的利益输送行为。

(2)报告期 内公 司发生的关联担保

1,000,000.00

2020 ≠仁 5

月 26日 至

2023 + 5

月 26日

关联方刘军航、王红丽为公

司借款提供的担保为无偿 ,

对公 司 日常生产经营未产

生不利影响,对财务状况和

经营咸果影响较小

1,500,000.00

2020 + 7

月 9日 至

2023 + 7

月 9日

关联方刘军航、王红丽为公

司借款提供的担保为无偿 ,

对公 司 日常生产经营未产

生不利影响,对财务状况和

经营咸果影响较小

注:⒛⒛ 年5月 22日 ,刘 军航、王红丽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

署编号为⒛⒛ 翔丨中银华普保字第000103号 的《保证合同》,对捷工有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暑的编号为⒛⒛ 圳中银华普额协字第moo1o3号的 《流动资金贷款

合同》提供保证。

⒛⒛ 年 6月 28日 ,刘 军航、王红丽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署编

号为⒛⒛ 翔丨中银华普保字第0001∝A的 《保证合同》,对捷工有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龙华支行签署的编号为⒛⒛圳中银华普借字第000104号 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提

供保证。

3、 关联方往来情况及余额

(1)报告期内向关联方拆出资金

关联 方名称
2020+￡豇 ⒛19年度

全额 (元 )

占同类交易全

额比例 (%)
金额 (元 )

占同类交易全额

比佃l (%)

858,868.87 2.61% 2.37%

小 计 858,8o8.b/ Z。 01% 2.37%

关联 方名称 ⒛21年 1月 —β月

担

保

对

象

担保全额 (元 ) 担保期间

担

保

类

型

责

任

类

型

是 否履 行

必要 决 策

程序

担保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的影响分析

捷

工

有

限

保

证

连

带
是

捷

工

有

限

保

证

连

艹π
口疋

单位 : ·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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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佘额

捷航瑞泰投资          5,ooo.OO
捷工盛世投资

合 计

|/

26,828.43 ∶ 16,014.23 | 10,814.20

{26,8⒛·绍 |16,014.23 ∶ 20,814.20 ∶

∷关联方名称
2020+虍乏

期初佘额   增加额  ∷ 减少额  ∷期末余额

丨1,754.50i1,021,904.39∶ 1,023,658.89∶ /

: 1,754.50 ∵ 1,031,904.39 i 1,023,658.89 ∶ 1

⒛19年度

902,∞⒋Ⅳ∶㈨⒐33⒐ sz|1,Zs⒋ so

期初余额 增加额 减少额  期末佘额 :

∴100,132.⒆ ∶1,796· 98:33,232.30∷ 胡,臼 7.37∷

捷工盛世投资

捷航瑞泰投资

刘军航

合 计

关联方名称

捷工盛世投资

|刘 军航

/∶   1//∶   |

期初佘额  增加额   减少额  期末余额

捷航瑞泰投资

(2)报告期内向关联方拆入资金

∷关联 方名称
2021+1月 -—3月

|邹晓军    ~      |5,”:.:: |6,5b9.∞ |12,。乩:47|/

王红伟

|夏定庆

∶3,214· 18 ∶6,106.16∶ 9,320.34 ∴/

∶6,514.27 |16,691.72∶ 23,205.99|/   ∶
|李燕品

合 计 禺
续 :

关联 方名称
2020年度

期初佘额 ∷  增加额 减少额 期末余额

|广 州海外联 117,892.臼  |8,1鲳 .“  ∶126,036.23 ∶    ∶
100,132.69 ∷

姚 生 ∴ 201,327.50 5,616.50  206,9狃 .Oo

∷邹晓军 7,599.00 ∴ 95,270.97 ∶ 97,071.09

2,094.50 ∶ 24,917.29 ∷ 23,797.61 3,214.18  :

|3,sO1.10 | 114,767.81

| 18,912.00 ∶ 126,159.76

刘军航 ∶326,000· 00 ∶797,7".58 ∶1,023,658.89

万定才

}王 红伟

∶ 138,557.49

增加额 减 少额 期末佘额

5,000.00 / 5,000.00

/ / 5,000.00

余卫民

10,000.00

续 :

续 :

/ 5,000.00 5,000.00

/ 5,000.00 5,000.00

刘军航 /

合 计 902,094.07 900,339.57 1,754.50

单位 :元

何文杰

/

136,349.02 / 136,349.02

5,798.88

何 文杰

52,171.65 65,897.26

夏定庆 6,5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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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桂风 1,400,000.00 / 1,400,000.00 /

谭秋玲 600,000.00 / 600,000.00 /

合 计 2,813,475.81 1,172,667.45 3,804,585.98 181,557∶ 28

续 :

广州海外联 568,525.03 20,039.20 470,671.54 117,892.69

刘军航 326,000.00 / / 326,000.00

姚 生 / 363,958.80 162,631.30 201,327.50

万定才 136,349.02 / / 136,349.02

邹晓军 50,000.00 170,938.07 213,339.07 7,599.00

何文杰 / 31,105.49 29,010.99 2,094.50

王红伟 14,331.57 55,167.62 66,198.09 3,301.10

夏定庆 / 224,679.86 205,767.86 18,912.00

李燕品 296.80 11,629.32 11,926.12 /

姚桂风 / 1,400,000.00 / 1,400,000.00

谭秋玲 / 600,000.00 / 600,000.00

合 计 1,095,502.42 2,877,518.36 1,159,544.97 2,813,475.81

(3)应收关联方款项

其他应收款

捷工盛世投资

捷航瑞泰投资

10,814.20

20,814.20

注:应收关联方捷工盛世投资、捷航瑞泰投资企业款项已于⒛21年 6月 17日 收回;应

收监事余卫民款项为开展 日常业务所支付备用全。

(4)应付关联方款项

其他应付款

广州海外联 117,892.69

100,132.69

201,327.50

40

关联 方名称
2019年 庋

期初佘额 增加额 减少额 期末佘额

单位名称
⒛21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⒛19年 12月 31日

账 面全额 账面全额 账面金额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刘军航 1,754.50

佘卫民

小 计 10,000.00 1,754.50

单位 :元

单位 :元

单位名称
2021年 3月 31 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账面金额 账面金额 账面全额

/

刘军航 68,697.37 326,000.00

姚 生 /

万定才 136,349.02

邹晓军 5,798.88 7,5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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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杰 / 3,214.18 2,094.50

王红伟 51,860.41 65,897.26 3,301.10

夏定庆 / 6,514.27 18,912.00

李燕品 1,047.88 / /

姚桂风 / / 1,400,000.00

谭秋玲 / / 600,000.00

卜计 121,605.66 181,557.28 2,813,475.81

注:其他应付款 ⒛19年末为 2,813,纾5.81元 ,主要为应付实际控制人刘军航、萱事姚

生、万定才 (报告期内曾担任公司董事)及其亲属、朋友的款项,形成的原因是公司在报告

期内偶尔有突发性的资金周转需求,为 满足突发临时性资金需求,公 司发生了上述与个人的

资金往来款,由 于时间较短,故未约定利`息 。随着公司盈利能力和资本实力的不断增强,该

等关联资金拆借将逐渐减少。

(三)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捷工股份已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及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组成的公司法人治理架构,并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

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等一系列公司治理制度。

捷工股份 《公司章程》第三十七条规定:“公司与大股东及关联方发生关联

交易时,应严格按照本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及有关规定执行”
;第

四十条规定:“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按照权限和职责审议批准公司与大股东及

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公司与大股东及关联方有关的货币资金支付严格按

照资金审批和支付流程进行管理”
;第 四十四条规定: “公司发生符合下列标准

的关联交易事项,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 )公司与关联人在连续 12个月

内单笔或累计金额发生的金额在300万 元以上,且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二 )公 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三 )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规定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第 八十

八条规定:“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月殳东大会决议应当充分说明

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第一百零九条规定: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

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 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

报股东大会批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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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工股份 《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三条规定:“ 关于委托出席的限制委托和

受托出席董事会会议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在 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非关联董事不

得委托关联董事代为出席,关联董事也不得接受非关联董事的委托”。

捷工股份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方的认定、关联交易的认定、关联

交易的决策权限、关联交易披露等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在有限责任公司阶段,公 司在关联交易的内部决

策程序方面存在不规范之处,但该等不规范之处并未对公司的实际经营及股东利

益造成损害;捷工股份戚立后,公 司已健全了公司治理杌构并完善了关联交易内

部决策制度,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

格履行关联交易的内部决策程序,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理利益。

(四)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源 (资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股改 《审计报告》及申报 《审计报告》,在报告期内,公司

对股东捷工盛世投资及捷航瑞泰投资有如下应收款 :

注:公司已于⒛21年 6月 17日 收回对前述捷工盛世投资及捷航瑞泰投资的应收款。

经公 司说明,除上述关联方短期、小金额的占用资金外,不存在其他关联方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军航承诺 ,其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其他关联公司通过公司向本人及关联方提供担保 ,以及通过借款、代偿债务、代

垫款项等方式侵占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股东及董监高人员承诺 :保证不利用

在公司中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其 本人

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不利用本人在公司中的地位和影响,违规占用或转移

公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或要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如有违反,愿 意赔偿

因此给公 司导致的全部损失 ;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前述披露的应收款之外,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
,

占用方 与公 司关联

关系

占 用

形式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是 否在 申报

前 归还 或 规

范

捷 工 盛

世投资

公司股东 资金 5,000.00 5,000.00 0.00 是

捷 航 瑞

泰投资

公司月殳东 资金 5,000.00 5,000.00 0.00 是

10,000.00 10,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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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的情况,也不

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

(五)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军航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

具 《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

(1)截止本承诺函出具之 日,除 已披露的情形外,本人及本人投资或控制

的企业与捷工股份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2)在 不违反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规章制度等的前提

下,本人将促使本人投资或控制的企业与捷工股份之间进行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平、

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并依法履行相应的交易决策程序。

(3)本人将促使本人投资或控制的企业不会通过与捷工股份之间的关联交

易谋求特殊或不当利益,不会进行有损捷工股份利益的关联交易。

(六 )同业竞争

1、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经本所律师核查,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1)深圳观龙,其经营范围与捷工股份不相同,自 设立至今未与捷工股份

发生同业竞争,刘 军航出具承诺函,承诺该公司未来亦不会与捷工股份发生同业

竞争。

(2)湖 南助医台的主营业务为信 J急 咨询服务,经营范围与捷工股份不同,

刘军航出具承诺函,承诺该公司未来亦不会与捷工股份发生同业竞争。

(3)赫氏医疗已于 ⒛21年 1月 ⒛ 日注销,不存在与捷工股份同业竞争的

风险。

(4)广 州海外联注册资本为人民币sO万 元。刘军航持该公司刀%月殳权 ,刘

军航的配偶王红丽持有该公司30唰殳权。为消除同业竞争,刘 军航于 ⒛⒛ 年 9月

1日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名下的 1%股权以∞OO元的对价转让给利志伟,同

日,刘 军航将剩余 臼%股权以 ⒛.7万 元的对价转让给周浩梅,同 日,王 红丽将

3喁股权以 9万元的对价转让给周浩梅 ,刘 军航与王红丽于 ⒛⒛ 年 9月 3日 收

到前述全部股权转让款,并于 ⒛⒛ 年 9月 8日 完成工商变更手续。经查,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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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与转让方并非亲属关系,刘 军航与王红丽确认,双方对广州海外联的股权转让

系真实转让。

(5)捷工气体 自设立以来,从未实际营业,为避免同业竞争,已 于 ⒛⒛ 年

9月 ⒉ 日完成注销,不存在与捷工股份发生同业竞争的风险。

(6)深圳市不缺人信 J忽 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与公司经营范围不

同,其行业属于科技中介服务 ;医 疗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医疗设备的技术咨询 ,

与公司的业务不同,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2、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及实际

控制人均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

(1)本人未直接或间接经营 (包括但不限于持有其他企业股权、股份、合

伙份额,在其他企业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竟争的业务。

(2)本人将不在 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

咸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或拥有与公司存在竟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

组织的权益,或 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

在该经济实体、杌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 员。

(3)在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或核心技术人员期

间,本承诺持续有效,在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核心技术人员期间以及辞去上述职务六个月内,本承诺持续有效 ;

(4)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 员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已承诺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同业竞争。

3、 公司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事项的披露

根据申报 《审计报告》及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捷工股份上述关

联交易情况及避兔同业竞争的措施已在 《公开转让说明书》中予以充分披露,无

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十 、公 司的主要 财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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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使用权

捷工股份及湖南捷工 目前尚无在其名下的土地使用权。

(二)房屋所有权

捷工股份及湖南捷工 目前尚无在其名下的房屋所有权。

(三)租赁房屋

经本所律师核查,捷工股份及湖南捷工的办公及经营场所系通过租赁方式取

得,具体情况如下 :

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均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各案手续。发行人承租上述房屋但

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情形不符合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的规定,存

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零六条规定: “当事人

未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手续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因此,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不影响上述房屋租赁合同的法律效力。此外,

该等租赁房屋主要用于厂房、办公和员工宿舍,周边房源充足,可替代性强。发

行人已出具说明,如果因上述租赁房屋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导致无法继续租

赁关系,需要搬迁时,发行人可以在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的合法租赁场所,该

序

号
出租人

承 租

人
租赁标的物 租赁期限

用途

面 积

(m2)

1

荣倡实业有限公

司

捷工

股份

深圳观澜横坑荣倡工业园

厂房第八栋、员工宿舍 1

间、主管楼 2套

2018.1.15-

2023.1.15

厂房及员

工住宿 820

2
荣倡实业有限公

司

工

份

捷

股

深圳观澜横坑荣倡工业园

办公楼 4楼及员工宿舍 1

间

2018.4.5-

2023.1.15

办公及员

工住宿 400

3
荣倡实业有限公

司

捷工

月殳饣分

深圳观澜横坑荣倡工业园

厂房第 7栋 A座二楼、员

工宿舍 4间

2020.12.1-

2023, 1.30

厂房及员

工住宿 1400

4
湖南福尔康生物

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

捷工

长沙高新开 发 区谷 苑路

229号 海凭 园生产 厂房

103房

2019.12.20-

2024.12.19

厂房

687

5
广州市中智物业

管理有限公 司

捷 工

月殳份

广州市新港东路世港二街

4号 301房

2020.7.1-

2023.5.31

办公

经营
9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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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搬迁不会对发行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刘

军航已出具 《承诺函》,承诺若因上述租赁房屋的房屋租赁登记各案手续瑕疵问

题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费用,其本人将无条件全额承担,保证公司不会因此受到任

何损失。综上,本所认为,上述租赁房屋中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的情形不会对发

行人的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或对本次申请挂牌造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 )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捷工股份和湖南捷工提供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清单、购买合同、发票,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拥有的生产经营设备主要包括生产设备,该等设备均由

公司实际占有和使用。捷工股份拥有以下设备和车辆的所有权,具体情况如下(相

应资产的原值、折旧及净值数据源于申报 《审计报告》):

设各名称
数  资产原值  累 计 折 旧

量   (元 )     (元 )

资 产 净
(元 )

成新率 (%)
是否 ∷

闲置 ∵

数控 车床 CNC ∶128,205· 13 |84,241.47|43,963.66

电脑锣 |85,4刀·09 ∵39,921.66∶ 45,548.43 53.29%

i德米数控洗床 212,558.52 丨58,896.42∷ 153,6衄.10 ∵
数控车床 CNG

??-344· 31 |62,162.07i162,182.24

机床冰钻攻机 215,517.⒛ ∷绱,0∞·82∴ 1⒆,犸0.砭

机床咔数控车床 87,931.03 18,795.26  ∶ 69,135.77

∶ 87,931.03 18,795.26  ∴ 69,135.77

机床冰数控车床 87,931.03 18,795.26  ∶ 69,135.77
机床冰数控车床 68,965.52 14,741.40  | 54,224.12

(五)商标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捷工

股份拥有的商标权如下,湖 南捷工尚未取得商标权。

机床冰数控车床

序

号

商标名称 类

别

注册号 商品/服务 期 限 取得

方式

1 捷工云

GENEWELL

9 31701373 监视程序 (计算机程序);电子出版物

(可 下载); 计算机程序 (可 下载软

件); 可下载的音乐文件 ; 可下载的

手机应 用软件 ; 可下载的影像文件 ;

计算机硬件 ; 具有人工智能的人形机

器人 ;智 能手表 (数据处理);可下载

2019.3.14-

2029.3.13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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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4.29% 否

1 否

1 72.29% 否

2 72.29% 否

1 78.62% 否

1 78.62% 否

78.62% 否

78.62% 否

78.62% 否

合 计 1,198,853.90 362,415.62 836,438.28 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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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机应用软件

2 正 维 10 12816877 外科仪器和器械 ; 医用泵; 医疗器械

和仪器;医 用啧雾器;人工呼吸设备 ;

医疗分析仪器; 理疗设备; 医用特制

家具;牙科设备和仪器;护理器械 ;

2014.12.14-

2024.12.13

力氯士台

取得

3 GENEWELL 9 10818097 测量器械和仪器; 压力显示器; 气体

检测仪 ; 化学仪器和器具; 实验室用

特制家具 ; 个人用防事故装置 ; 除人

工呼吸外的呼吸装置;氧 气转储装置 ;

救生器械和设备;真空计 ;

2013.7.21-

2023.7.20

力秉士台

取得

4 GENEWELL 7 10818056 气动管道传送器; 气体分离设备 ; 阀
(机器零件);调压阀 ;

2013. 9.7-

2023.9.6

原始

取得

5 GENEWELL 6 10817999 金属焊条;压缩气体或液态空气瓶 (金

属容器);压缩气体钢瓶和液压气减压

阀 ;

2013.10.28-

2023.10.27

办氯攻台

取得

6 捷 工 10 10741007 外科仪器和器械 ; 医用泵; 医疗器械

和仪器;医 用啧雾器;人工呼吸设备 ;

医疗分析仪器 ; 理疗设备; 医用特制

家具 ;牙科设备 ;护理器械 ;

2013.6.14-

2023.6.13

原始

取得

7 捷 工 9 10740917 气压表 ; 氧气转储装置; 个人用防事

故装置 ; 除人工呼吸外的呼吸装置 ;

报警器; 化学仪器和器具; 电动调节

装置 ; 工业遥控操作用电气设备 ; 气

体检测仪 ;压力显示器 ;

2013.6.14-

2023.6.13

原始

取得

8 捷 工 6 10740851 金属焊条;金属啧嘴;金属管; 管道

用全属夹; 管道用全属接头; 金属阀

门 (非 机器零件); 压缩气体或液态空

气瓶 (金属容器); 压缩气体钢瓶和液

压 气减压 阀 ; 全属套筒 (全属制品);

管道用全属弯头 ;

2013.10.14-

2023.10.13

原始

取得

9 捷 工 7 10640262 气体分离设各 ;气化装置 ;阀 (机器零

件);调压阀;减压器 (机器部件);压
/,调 节器 (机器部件); 电焊设备 ; 电

弧切割设备;电焊机 ;

2013.12.28-

2023.12.27

原始

取得

10 GENEWELL 10 10818146 外科仪器和器械 ; 医用泵; 医疗器械

和仪器;医 用啧雾器;人工呼吸设备 ;

医疗分析仪器 ; 理疗设备 ; 医用特制

家具 ;牙科设备;护理器械 ;

2013.7.21-

2023.7.20

丿氯攻台

取得

经核查,捷工股份拥有的上述商标权均已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核发的 《商标注册证》,该等注册商标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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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专利

1、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
,

子公司湖南捷工正在申请的专利情况如下 :

序

号
发明名称 专利号 公开 日 状 态

利

人

专

权

专利类

型

1 医疗用供氧装置 CN201910733197.2 2019. 11.19
实 质 审

查阶段

湖南

捷工
发 明

2、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

捷工股份已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发的 11项 《专利证书》,湖南捷工已取得国

家知识产权局核发的5项 《专利证书》,该等专利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 :

序

号
发明名称 专利号

授权公告

日

专利类

型

利

人

专

权

取得

方式

1

一 种 气体 终

端
zL201820170905.7 2018.10.19

实 用

新型

捷工

股份

原始

取得

2
低 压 四 通 球

阀
ZL201830042581.4 2018.9.28

夕卜刀L

设计

工

份

捷

股

原始

取得

3
一 种 气体 切

换装置
ZL201820232426.3 2018.10.19

实用

新型

捷工

股份

原始

取得

4
一 种 气体 终

端
zL201820174137.2 2018.10.19

实用

新型

工

份

捷

股

原始

取得

5 供气端口 zL201830042098.6 2018.11.23
夕卜列L

设计

捷 工

月殳份

原始

取得

6 一种梭阀 ZL201921295484.1 2020.5.22
实用

新型

捷工

股份

始

得

原

取

7
医疗 用供 氧

装置
ZL201921295503.0 2020.5.22

实用新

型

工

份

捷

股
船
〓孵

8
一 种 自动 切

换阀
ZL201921302935.X 2020.5.22

实用

新型

捷 工

月殳份

原始

取得

9
一 种 膜 片 式

减压阀
ZL201921310913.8 2020.5.22

实用

新型

捷 工

月殳份

始

得

原

取

10

一 种 真 空 机

排 放 灭 菌 装

置

zL202021963050.7 2021.6.1
实用

新型

南

工

湖

捷

原始

取得

一 种 快 速 拼

装 式供 气端

口

zL202021966169.X 2021.4.20
实用

新型

湖南

捷工

力氯去台

取得

12 一种 医用气 zL202021962963.7 2021.6.15 实 用 湖 南 丿氯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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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消防联动

控制装置

新 型 捷 工 取 得

13

一 种 急 救 车

医 疗 供 氧 装

置

ZL202021973706.3 2021.6.25
实 用

新型

湖南

捷工

原始

取得

14
一种集成式

医疗功能柜
ZL202021962962.2 2021.6.25

实用

新型

湖南

捷工

始

得

原

取

15

手 术 室 智 能

信 息 管 理 系

统芯片

24158 2019.1.12

集成电

路布图

设计

捷工

月殳份

原始

取得

16

中

能

系

计

央 联 网 智

气 体 监 测

统 电 路 设
23172 2019.7.15

集成电

路布图

设计

捷工

月殳份

原始

取得

北京市盈科 (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七)软件著作权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捷工

股份取得 15项 软件著作权,湖 南捷工取得 3项软件著作权,具体如下 :

序 号 软件名称 登记号 证书编号 颁证 日期
权利人 得

式

取

方

1

捷工高频焊接机技术管

理软件 V1.0
2017sR098551

软著登字 第

1683835号
2017.3.31

捷工

月殳份

原始

取得

2
呼吸机、麻醉剂医疗气

体检测管理系统 V1.0
2017sR095198

软著登字 第

1680482号
2017.3.29

捷工

月殳份

原始

取得

3
气体流量监测及远程管

理软件 V1.0
2017SR098506

软著登字第

1683”0号
2017.3.31

捷工

月殳份

原始

取得

4
气体浓度监测远程管理

软件 V1.0
2017sR098499

软著登字 第

1683783号
2017.3.31

工

份

捷

股

原始

取得

5
捷工数字化 医用气体管

哩软件 V1.0
2017sR098546

软著登字 第

1683830号
2017.3.31

工

份

捷

股

原始

取得

6

气体露
`点

、温度、湿度

监 测 及 远 程 管 理 软 件

￠1.0

2017sR095138
软著登字 第

1680422号
2017.3.29

捷工

月殳份
原始

取得

7

病房智能穿戴护理仪嚣

移动端监测 系统软件

`1∶

0

2017sR095145
软著登字 第

1680429号
2017.3.29

捷工

月殳份
始

得

原

取

8
全 自动切换 气体汇流捌

监测软件 V1.0
2017sR098494

软著登字 第

1683778号
2017.3.31

工

份

捷

股

原始

取得

9
气体压力监测及远程管

理软件 V1.0
2017sR095141

软著登字 第

1680425号
2017.3.29

捷工

月殳份

原始

取得

10 急救车监护 丨P网 络远 2017sR093775 软著登字第 2017.3.28 捷 工 原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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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监测管理系统软件 1679059号 月殳份 取 得

病房 丨P网 络多媒体远

程探视系统软件 V1.0
2017sR095134

软著登字第

1680418号
2017.3.29

捷工

股份

原始

取得

12
气体报警器远程监控系

统软件 V1.0
2017sR095131

软著登字第

1680415号
2017.3.29

捷工

股份

原始

取得

13
智能医疗护理信 `息 管理

系统V1.0
2017sR095658

软著登字第

1680942号
2017.3.29

捷工

月殳份

原始

取得

14
气体中央监控管理系纺

软件 V1.0
2017sR095678

软著登字第

1680962号
2017.3.29

捷工

月殳份

原始

取得

15
医气通中央监控移动逦

讯 APP管理软件 V1.0
2017sR095665

软著登字第

1680949号
2017.3.29

捷工

月殳份

原始

取得

16
捷工真 空机组操作 系绞

`1.0

2020sR1262018
软著登字第

6140714号
2020.11.30

湖南

捷工

原始

取得

一/
捷工 空压机组操作 系纺

￠1.0
2020sR1262017

软著登字第

6140713号
2020.11.30

湖南

捷工

原始

取得

18
捷工医用气体中央监讽

软件 V1.0
2020sR1235984

软著登字 第

6114680号
2020.10.21

湖南

捷工

原始

取得

(八)域名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捷工

股份现持有如下域名证书 :

序 号 域名 网页网址 网站备案 审核通过时间
1 genewel1.cn Www.geneWeII.cn 粤 lCP备 191418∞ 号-1 2019年 11月 12日

本所律师经查阅捷工股份及湖南捷工的相关资产清单、权属证明、专利证书、

著作权登记证书、商标权证书等无形资产的权属凭证,并经公司确认,上述财产

系以购买、自主申请等方式依法取得其所有权 ,除正在实质审查阶段的专利之外 ,

都并已取得了相应的权属证书,不存在产权纠纷,亦 不存在潜在纠纷 ;捷工股份

拥有使用权的财产,其权属明确,捷工股份对该等财产的使用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捷工股份及湖南捷工对其主要

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没有限制,不 存在担保或其它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

公司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另外,经 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个别

的权属证明文件所登记的权利主体仍为捷工有限,公 司正在办理更名至捷工股份

名下的相关手续。本所律师认为,鉴于捷工股份 系由捷工有限整体变更而来,公

司有权依法全部承继捷工有限的资产,公 司办理相关更名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 ,

公 司拥有或使用该等资产不存在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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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1公 司的重 大债 权 、债 务 关 系

本法律意见书中所称的重大合同是指公司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对公司生

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且有重大影响且本所律师认为有必要披露的合

同。

(一)重大合同

1、 采购合同

根据公 司提供的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报告

期 内公 司合同金额 10万 元及 以上的采购合同如下 :

1 GW2021-6083
诸暨市飞冠通用零部

件有限公 司
无

采购 医用气体 终

端对应零件
76.26 船

中
2 GW2021-6007

诸暨市飞冠通用零部

件有限公 司
无

采购 医用气体 终

端对应零件
16.52

履行

完毕

3 GW2020-6637
诸暨市飞冠通用零部

件有限公 司
无

采购 医用气体 终

端对应零件
87.19

履行

中

4 GW2020-6518
诸暨市飞冠通用零部

件有限公司
无

采购 医用气体终

端对应零件
86.67 船

中
5 GW2020-6274

诸暨市飞冠通用零部

件有限公 司
无

采购医用气体终

端对应零件
79.78

行

毕

履

宀无

6 GW2020-6063
诸暨市飞冠通用零部

件有限公司
无

采购 医用气体终

端对应零件
72.7

行

毕

履

完

7 GW2020-6446
深圳市宇星塑胶五金

制品有限公司
无

采购 医用胶 管及

附件对应零件
49.37

履行

完毕

8 GW2020-6544
浙江科宇全属材料有

限公 司
无 采购铜棒 40.9

行

毕

履

完

9 GW2020-6411
深圳市宇星塑胶五全

制品有限公司
无

采购 医用胶 管及

附件对应零件
40.23

履行

完毕

10 GW2020-6381
深圳市宇星塑胶五全

制品有限公司
无

采购 医用胶 管及

附件对应零件
37.82

行

毕

履

完

GW2020-6649
湖南捷工医疗科技有

限公 司
无

采购 医用气体 汇

流排
35.2

履行

完毕

12 GW2020-6545
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

限公 司
无 采购铜棒 26.52

履行

完毕

13 GW2020-6093
广州众为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
无

采购中央监控及

报警系统
25.5

履行

完毕

序

号
合同名称 供应商名称

关联

关系
合同内容

合同全额

(万元 )

履行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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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GW2020-6715
湖南捷工医疗科技有

限公 司
无

采购 医用气体 汇

流排
24

履行

完毕

15 GW2020-6168
昌乐友谊塑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无

采购医用胶管及

附件对应零件
20.5

履行

完毕

`
υ θW2020 。181

深圳市宇星塑胶五金

制品有限公司
无

采购 医用胶 管及

附件对应零件
I0.犭

履行

完毕

17 GW2020-6064
诸暨市宏昊机械有限

公 司
无

采购 医用气体终

端对应零件
13.5

行

毕

履

完

18 GW2020-6332
诸暨市飞冠通用零部

件有限公司
无

采 购 医用气体终

端对应零件
13.08

履行

完毕

19 GW2020-6019
宁波驰锐 医疗科技有

限公 司
无

采购 医用气体终

端
13

履行

完毕

20 GW2020-6276
昌乐友谊塑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无

采购 医用胶 管及

附件对应零件
12.98

履行

完毕

21 GW2020-6251
广州众为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
无

采购 中央监控 及

报警系统
12.75

履行

完毕

22 GW2020-6412
昌乐友谊塑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无

采购 医用胶 管及

附件对应零件
12 5

履行

完毕

23 GW2020-6345
深圳市宇星塑胶五全

制品有限公司
无

采购 医用胶 管及

附件对应零件
11.94

履行

完毕

24 GW2020-6085
东莞市楚江铜业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
无 采购铜棒 11.5

履行

完毕

25 GW2020-6682
麦克传感器股份有限

公 司
无

采 购 中央监控 及

报 警 系统对应零

件

11.18
履行

完毕

26 GW2020-6083
上海渤御气体设备有

限公 司
无

采购 医用气体 汇

流排
10.9

行

毕

履

完

27 GW2020-6250
上海渤御气体设备有

限公 司
无

采购 医用气体 汇

流排
10.9

履行

完毕

28 GW2020-6663
平湖市瑞阳精密机械

有限公 司
无

采 购 医用气体 终

端对应零件
10.4

履行

中

29 GW2020-6547
东莞市戊丰为五金科

技有限公司
无

采购 医用气体 终

端对应零件
10.32

履行

完毕

30 GW2020-6603
广州众为 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 司
无

采 购 中央监控及

报警 系统
10.2

履行

完毕

31 GW2019-6186
诸暨市飞冠通用零部

件有限公 司
无

采购 医用气体 终

端对应零件
87.76 新

中
32 GW2019-6026

诸暨市飞冠通用零部

件有限公司
无

采 购 医用气体终

端对应零件
81.66

履行

完毕

33 GW2019-6324
诸暨市飞冠通用零部

件有限公司
无

采 购 医用气体终

端对应零件
72.63

履行

中

34 GW2019-6387
广州众为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
无

采 购 中央监控及

报警系统
37.74

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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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GW2019-6146
宁波驰锐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无

采购医用气体终

端对应零件
22.75

履行

完毕

36 GW2019-6206
宁波驰锐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无

采购 医用气体终

端对应零件
22.75

履行

完毕

37 GW2019-6014
佛山市宏晋冷冻设备

有限公司
无 采购紫铜管 20

履行

完毕

08 | GW2019-6238
宁波驰锐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无

采购 医用气体终

端对应零件
19.5

履行

完毕

39 GW2019-6397

矽翔微机电系统 (上

海)有限公司成都分

公司

无 气体质量流量计 14.65 量赁
|

40 GW2019-6133
广州众为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
无

采购 中央监控及

报警 系统
10.18

履行

完毕

2、 销售合同

根据捷工股份提供的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

捷工股份在报告期内合同金额 ⒛ 万元以上的销售合同情况如下 :

序

号
合同名称 客户名称

关联

关系
合同内容

合同全额

(万元)

履行

情况

1 GW2021-9112
浙 江强盛 医用工程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103.34

履行

中

2 GW2021-9111
浙江强盛医用工程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65.99

履行

中

3 GW2021-9113
安徽泓瑞 医用设备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60.20

履行

中

4 GW2021-9138
深圳市 尚荣 医疗股

份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52.61

履行

中

5 GW2021-9096
沈 阳天航 电 气设 备

工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46.72

履行

完毕

6 GW2021-9109
厦 门中联永亨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43.33

履行

中

7 GW2021-9140
沈阳天航电气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 中央监控报

警系统
38.88

履行

中

8 GW2021-9077
四川港通 医疗设备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31.60

履行

中

9 GW2021-9141
成都联帮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29.60

履行

中

10 GW2021-9129
深圳市汇健 医疗工

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医用气体汇

流祠o

21.95
履行

中

GW2021-9075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

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医用气体汇流
20.47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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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0

12 GW2020-9386
东莞永胜 医疗制品

有限公 司
无

销售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231.42

履行

完毕

13 GW2020-9382
东莞永胜 医疗制 品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135

履行

完毕

14 GW2020-9480
东莞永胜 医疗制品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135

履行

完毕

15 GW2020-9074
宁波博程 医用工程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中央监控及报

警系统

133.52
履行

完毕

16 GW2020-9097
烟 台冰科 医疗科 技

股份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117.60

履行

完毕

17 GW2020-9156
东莞永胜 医疗制品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111.20

行

毕

履

完

18 GW2020-9538
深圳市汇健 医疗工

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区域阀箱
95.88

履行

中

19 GW2020-9039
广州华一 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80.52

履行

完毕

20 GW2020-9609
江苏苏净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区域阀箱
78.91

履行

完毕

21 GW2020-9637
广 东昊翔 电 气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医用气体汇流

祠0

68.90
履行

中

22 GW2020-9615
厦 门市 凯讯科 技 有

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60.00

履行

完毕

23 GW2020-9308
东莞永胜 医疗制品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59.25

履行

完毕

24 GW2020-9606
深圳市 汇健 医疗工

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压力控制箱 56.69

履行

中

25 GW2020-9159
深圳市科 曼医疗设

备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53.46

履行

完毕

26 GW2020-9164
中山和佳 医疗科 技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50.40

履行

完毕

27 GW2020-9311
烟台冰科 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46.83

履行

完毕

28 GW2020-9366
东莞永胜 医疗制 品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46.04

履行

完毕

29 GW2020-9328
四川港通 医疗设 备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45.14

行

毕

层暇
 宀无

30 GW2020-9237
烟 台世 宗 医疗 器械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45.00

履行

完毕

31 GW2020-9352
天津怡和嘉业 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42.55

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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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GW2020-9571
山东大汉医用设备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41.20

行

毕

履

完

33 GW2020-9334
东莞永胜 医疗制品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40.00

行

毕

履

完

34 GW2020-9393
东莞永胜 医疗制品

有限公司
无

销 售 氧 气 负压 治

疗
39.20

行

毕

履

完

35 GW2020-9467
浙江强盛 医用工程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36.34

履行

完毕

36 GW2020-9563
浙 江强盛 医用工程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中 央监控及报

警系统

33.08
履行

中

37 GW2020-9532
重庆 良木科 技有 限

公 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32.54

履行

完毕

38 GW2020-9148
深圳市科 曼医疗设

备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31.60

履行

完毕

39 GW2020-9019
河北欧威 医疗设备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31.20

行

毕

履

完

40 GW2020-9454
成都 丽美斯 商 贸有

限公 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30.68

履行

中

41 GW2020-9458
深圳市科 曼医疗设

备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30.56

履行

完毕

42 GW2020-9080
四川 港通 医疗设备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30.08

行

毕

履

完

43 GW2020-9422
深圳 市 汇健 医疗工

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 中央监控 及

报警系统
29.57 貊

中
44 GW2020-9137

厦 门市 凯讯科 技 有

限公 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28.84

行

毕

淫服
 宀兀

45 GW2020-9199
深圳 市安保科 技 有

限公 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27.90

行

毕

履

完

46 GW2020-9124
东莞永异 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27.68

行

毕

履

完

47 GW2020-9376
天津怡和嘉业 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25.80

履行

完毕

48 GW2020-9179
江西亚联净化工程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24.77

行

毕

履

宀兀

49 GW2020-9129
天津怡和嘉业 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24.65

履行

完毕

50 GW2020-9127
成都联帮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23.20

履行

完毕

51 GW2020-9357
江苏华诚 医用工程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23.08

履行

完毕

52 GW2020-9205
厦 门市 凯讯科 技 有

限公 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22.00

履行

完毕

2宁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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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GW2020-9256
东莞永胜 医疗制品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胶

管及附件
22.00

履行

完毕

54 GW2020-9432
贵 州长江汽车有 限

公 司
无

销售医用减压器、

急救车供 气系统
21.71

履行

完毕

55 GW2020-9481
天津怡和嘉业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 气体胶

管及附件
21.50

履行

完毕

56 GW2020-9508
广 东昊翔 电 气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 中央监控及

报警系统
21.30

履行

完毕

57 GW2020-9223
沈 阳天航 电气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20.40

履行

完毕

58 GW2020-9194
东莞永胜 医疗制品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 气体胶

管及附件
20.00

履行

完毕

59 GW2020-9324
东莞永胜 医疗制品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 气体胶

管及附件
20.00

履行

完毕

60 GW2019-9317
沈阳天航 电气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医用减压器 174.14

履行

中

61 GW2019-9200
厦 门市 凯讯科技有

限公 司
无

销售 医用 气体 终

端
82.90

履行

完毕

62 GW2019-9267
浙 江强盛 医用工程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中央监控 及

报警系统
73.94 秭

中
63 GW2019-9266

烟 台冰科 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 气体 终

端
66.28

履行

完毕

64 GW2019-9174
上海欲 穹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中央监控 及

报警系统
65.00

履行

完毕

65 GW2019-9171
沈 阳天航 电 气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56.95

履行

完毕

66 GW2019-9134
浙江强盛医用工程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48.00

履行

完毕

67 GW2019-9056
沈 阳天航 电 气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47.91

履行

完毕

68 GW2019-9259
成都联帮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无

销售 中央监控 及

报警系统
42.32

履行

完毕

69 GW2019-9265
重庆 欧偌 医疗科技

有限公 司
无

销售 医用 气体 汇

流排
37.81

履行

中

70 GW2019-9085
成都联帮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 气体 终

端
37.14

履行

中

71 GW2019-9018
四川港通 医疗设备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 销售压力控制箱 37.09

履行

中

72 GW2019-9271

天津杭 医氧机 电设

备 安 装工程 有 限公

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终

端
36.63

履行

完毕

73 GW2019-9276
沈阳天航 电气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 气体 终

端
34.00

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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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GW2019-9126
河北宇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1031.

履行

完毕

75 GW2019-9287
浙江强盛医用工程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29.92

履行

完毕

76 GW2019-9109
沈 阳天航 电 气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终端、区域报

警器
29.33

履行

完毕

77 GW2019-9125
河北宇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28.77

履行

完毕

78 GW2019-9220
沈阳天航 电气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28.00

履行

中

79 GW2019-9153
沈 阳天航 电 气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26.62

履行

完毕

80 GW2019-9263
湖南一特电子 医用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25.60

履行

完毕

81 GW2019-9152
厦 门市凯讯科技 有

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25.20

履行

完毕

82 GW2019-9010
沈阳天航 电气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紫铜管 22.00

履行

完毕

83 GW2019-9284
成都安睿康 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21.91

履行

完毕

84 GW2019-9019
厦 门森霖净化工程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 汇

流排
21.75

履行

完毕

85 GW2019-9302
沈阳天航电气设各

工程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20.40

履行

完毕

86 GW2019-9240
浙江强盛 医用工程

有限公司
无

销售 中央监控及

报警系统
20.00

履行

完毕

87 GW2019-9228
太原市欣易得 医疗

设备有限公司
无

销售 医用气体终

端
20.00

履行

完毕

3、 借款合同

根据捷工股份提供的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捷工股份在报告期内的借款合

同情况如下 :

(1)⒛⒛年 6月 ⒛ 日,公 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订编

号为310133bbOg5的 《授信协议》,取得人民币15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

期间自⒛⒛ 年 7月 9日 起到⒛21年 7月 9日 止。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军航及其

配偶王红丽共同与授信银行签订 《保证合同》 (编号:⒛⒛ 匀刂中银华普保字第

OO01⒄A号 )为 公司借款提供担保;保证人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授

信银行签订 《保证合同》 (编号:2mo圳 中银华普保字第OO01⒄B号 ),为公司

借款提供担保。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下,⒛⒛年 6月 ⒛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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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编 号:2mo圳 中银华普借

字第 OO01⒄ 号),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50.OO万元,借款期限自⒛⒛ 年 7月 9

日至⒛21年 7月 9日 止。该借款合同已于⒛21年 7月 9日 履行完毕,合同项下

'∫苔款本金及利J包 已全部肩偿完毕。

(2)⒛⒛ 年 5月 22日 ,公 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订

《授信额度协议》 (编 号:2020圳 中银华普额协字第/OOO103号 ),取得人民币

1OO.00万 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自2口0年 5月 %日 起到⒛21年 5月 26日

止。公司与授信银行签订 《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编 号:2mo圳 中银华普

质字第OO01Os号 ),以截止至⒛⒛ 年 5月 ” 日因对外销售货物及提供服务已

经产生的所有应收账款和自⒛⒛ 年 5月 22日 起至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结清

日间因对外销售货物及提供服务而产生的所有应收账款质押,并签订了《应收账

款质押登记协议》;公 司实际控制人刘军航及其配偶王红丽共同与授信银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 (编号:⒛⒛ 翔丨中银华普保字第OO01OS号 )为 公司借款提

供担保。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下,⒛⒛ 年 5月 22日 ,公 司与贷款银行签订了《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 (编号:⒛⒛ 圳中银华普借字第O00103号 ),借款金额为人

民币100.OO万元,借款期限自⒛⒛ 年 5月 26日 至⒛21年 5月 %日 止。该借

款合同已于 ⒛21年 5月 26日 履行完毕,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及利息已全部清偿

完毕,质押合同已解除。

(二)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捷工股份报告期内不存在因环境保护、

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仝、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真实、有效,不构成影响公

司本次挂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二、公 司的重 大资产 变化及收购兼并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及其前身捷工有限设立至今不存在

任何重大资产变化,未进行任何收购兼并活动。

十三、 《公司章程》的制订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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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捷工股份 《公司章程》的制订

⒛21年 1月 26日 ,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章程》。该 《公司章程》对公司的名称、公司形式、经营宗旨和范围、注册资

本、股份转让、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股东大会的职

权、董事会、监事会的组成及职权、经营管理机构、财务、会计和审计、公司利

润的分配、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章程的修改等方面都作了详细和明

确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该 《公司章程》的制订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具备

《公司章程》生效的法定条件, 《公司章程》符合 《公司法》、 《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章程必备条款》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于非

上市公众公司的要求,内 容合法、有效。自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以来,

《公司章程》未做修改。

(二)报告期内 《公司章程》的修改

1、 2019年 11月 15日 ,公 司股东会做出变更决定:公 司住所由 “
深圳市龙

华区观湖街道观城社区横坑河东村 440号 8栋 101” 变更为 “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

街道观城社区横坑河东村 440号 8栋 101、 综合楼硐1” ,并通过关于公司住所

部分修改的章程修正案。⒛19年 11月 22日 ,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公司

该次住所变更及章程变更备案。

2、 ⒛⒛ 年 10月 12日 ,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同 意公司企业类型由 “
其他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变更为 “
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名称由“

深圳捷工智能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设立后原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人的职务自动免职,原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由

有限公司承继,并 同意通过 《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章程》。公司已在深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本次 《公司章程》的备案登记。

3、 ⒛⒛ 年 10月 14日 ,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同 意股东曾燕平将其所持有

的公司鳇.⒛ %的股权转让给刘军航;同 意股东赫氏医疗将其所持有的占公司⒛%
的股权转让给刘军航。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不变。公司股东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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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上决议对章程的相应内容进行了修订,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并已在深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本次 《公司章程》的备案登记。

4、 ⒛⒛ 年 10月 16日 ,公 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同 意股东刘军航将其所占公

司 3.2%的股权以 16万 元价格转让给捷工盛世投资,同 意股东刘军航将其所占

公司6%的股权以3O万元价格转让给捷航瑞泰投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

其他股东不变。

公司股东会根据以上决议对章程的相应内容进行了修订,通过了新的《公司

章程》并已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本次 《公司章程》的备案登记。

5、 ⒛21年 1月 26日 ,捷工股份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 《公司章程》。⒛21年 1月 27日 捷工股份 《公司章程》在深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办理完成 《公司章程》的备案登记。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捷工有限的历次章程修改及捷工股份的

《公司章程》的制订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具各 《公司章程》生效的法定

条件, 《公司章程》符合 《公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

必备条款》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要求,内

容合法、有效。

十四、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组织机构

捷工股份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以及各业务部门等组

织机构。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公司董

事会履行章程赋予的职权 ,负 责公司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和确定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并监督战略的实施 ;公 司总经理领导公司管理团队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各

机构之间分工合理,保证了公司经营的正常进行。

根据捷工股份提供的材料以及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捷工股份已经

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能够满足捷工股份 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的要求。

⋯    △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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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捷工股份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规则

根据捷工股份提供的资料,捷工股份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作 为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依法有效行使职权、规范运作的明确指引。

经本所律师核查,捷工股份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捷工股份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

1、 股东大会

自捷工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之日起,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捷工股份共召开五次股东大会。

2、 董事会

自捷工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之日起,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捷工股份共召开五次董事会。

3、 监事会

自捷工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之日起,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捷工股份共召开两次监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捷工股份已经建立、健仝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

经理的组织杌构,并制订了相应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细则,上述议事规则和工作细

则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捷工

股份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召开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十五、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捷工股份现有董事 5名 、监事 3名 、高级管理人员3名 、

核心技术人员2名 。公司现任董事刘军航、姚生、江建新、夏定庆由公司创立大

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陈福林由公司⒛21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董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军航

为董事长。公司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分别为何文杰、邹晓军、余卫民,其 中

何文杰系 ⒛21年 1月 26日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 ,

邹晓军及余卫民系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公司监事任

期三年,可连选连任。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何文杰为监事会主席。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确认,刘 军航担任公司J毖 经理,李燕品担任

公司财务负责人,王红伟担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表 :

HL京市盈科 (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控 素 卩轮

董事会

刘军航 董事长

任湖南捷工监事 ;

任捷航瑞泰投资及捷工盛世投资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
;

任湖南助医台执行董事 ;

江建新 董 事 无

陈福林 董事 无

姚 生 董事

任江西众智监事 ;

任泰州味博食品有限公司监事 ;

任上海好吞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

夏定庆 董事 无

监事会

何文杰
职工代表监事、

监事会主席
无

佘卫民 监事 无

邹晓军 监事 无

高级管理人员

刘军航 总经理 同上

李燕品 财务负责人 无

王红伟 董事会秘书 任湖南捷工执行董事及经理

(二)捷工股份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简介

1、 董事

刘军航 ,男 ,汉族,19〃 年 8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最 高

机构 姓 名 职务 兼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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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为本科学历 ;1997年 9月 至 19” 年 7月 ,就读于广东行政学院,取得法学

专科学历,⒛∞ 年 7月 至 ⒛12年 7月 ,就读于中山大学,取得金融学本科学历 ;

1999年 7月 至 ⒛O2年 4月 ,就职于顺德市松本电工实业有限公司,任销售部销

售工程师;⒛02年 5月 至 ⒛m年 10月 ,就职于法国罗格朗电器广州代表处 ,

任销售部销售工程师;⒛02年 11月 至 ⒛Ob年 9月 ,就职于松下电工 (中 国)

有限公司,任营销部广州营业主任 ;⒛“ 年 10月 至 ⒛07年 7月 ,就职于上海

宝钢普莱克斯气体有限公司,任销售部销售经理 ;⒛臼 年 8月 至 ⒛15年 9月
,

就职于捷锐企业 (上海)有限公司,任销售部大区销售经理 ;2015年 10月 至 ⒛18

年 5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任销售总监 ;⒛ 18年 6月 至 ⒛⒛

年 10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⒛⒛ 年 11月 至

⒛21年 1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及执行董事,⒛ 21

年 2月 至今,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总经理。刘军航的兼职情况有:⒛ 11年 11月 至 ⒛17年 9月 ,担任赫氏医疗监

事职务;⒛ 15年 4月 至 ⒛21年 6月 ,担任深圳观龙的执行董事及总经理职务 ;

2019年 12月 至今,担任湖南助医台执行董事职务;⒛ 16年 11月 至 ⒛⒛ 年 9

月,担任广州海外联监事职务;⒛19年 12月 至今,担任湖南捷工监事职务;自

⒛⒛ 年 9月 至今担任捷航瑞泰投资及捷工盛世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职务。

姚生,男 ,汉族,1981年 3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 中学

历 ;⒛00年 10月 至 ⒛∞ 年 12月 ,就职于北京市大红门副食品加工厂,任调味

品部销售经理 ;⒛04年 1月 至 ⒛10年 12月 ,就职于上海味肯食品有限公司,

任调味品部销售经理 ;⒛ 11年 1月 至 ⒛15年 2月 ,就职于上海润观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任调味品、添加剂部销售经理 ;自 2015年 3月 至今,就职于上海好香

食品有限公司,任销售经理 ;⒛21年 2月 至今担任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职务。姚生 自⒛16年 1月 至今兼任江西众智监事职务,自 ⒛18年 3月

起兼任泰州味博食品有限公司监事。

江建新,男 ,汉族,19bg年 8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最高

学历为本科学历,1987年 9月 至 1991年 7,就读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环

控与救生系,取得学士学位 ;1991年 8月 至 19%年 12月 ,就职于上海市新江

机器厂,任职于技术部,担任助理工程师;19%年 1月 至 ⒛17年 6月 ,就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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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锐企业 (上海)有限公司,任职于技术部,担任研发经理 ;自 2017年 7月 至

2018年 5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担任研发部研发总监 ;⒛ 18年

6月 至 ⒛⒛ 年 10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研发部研发 `总

监 ;⒛⒛ 年 11月 至 ⒛21年 1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担任研发

部研发总监 ;⒛21年 2月 至今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研

发部研发总监及公司董事。

陈福林,男 ,汉族,1987年 3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最高

学历为中专学历,取得助理工程师资格。⒛臼 年 7月 至 ⒛10年 10月 ,就职于

华泰 (江 门)铝制品有限公司,担任机加技术员;2010年 11月 至 ⒛12年 5月
,

就职于广东欧亚包装有限公司,担任技术部技术员;2012年 6月 至 ⒛14年 5月
,

就职于深圳市春来机电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担任机加工组长;2O14年 6月 至 2016

年 2月 ,就职于深圳市世宇翔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担任品质、工程主管;2016年

3月 至 ⒛18年 5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担任机加工主管;⒛ 18

年 6月 至 ⒛⒛ 年 10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研发部经

理 ;⒛⒛ 年 11月 至 ⒛21年 1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担任研发

部经理 ;⒛21年 2月 至 ⒛21年 6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担任研发部经理 ;⒛21年 7月 至今,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公司董事及研发部经理职务。

夏定庆 ,男 ,汉族,1983年 6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中 专

学历。2003年 8月 至 ⒛15年 9月 ,自 由职业 ;2015年 10月 至 ⒛18年 5月 就职

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担任市场部销售经理 ;⒛18年 6月 至 ⒛⒛ 年 10

月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市场部销售经理;2u0年 11月

至 ⒛21年 1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 司,担任市场部销售经理 ;⒛21

年 2月 至今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市场部销售经理及公司

董事。

2、 监事

何文杰,男 ,汉族,19△ 年 5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最高学

历为本科学历,⒛∞ 年 9月 至 ⒛14年 6月 ,就读于中山大学,取得金融学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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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19%年 7月 至 ⒛OO年 8月 ,就职于广东中广信息联合公 司,任工程部技

术主管;⒛OO年 0月 至 ⒛02年 6月 , 自由职业;⒛m年 7月 至 ⒛OS年 7月
,

就职于广东和新科技有限公司,任工程部项 目经理 ;2OO8年 8月 至 ⒛∞ 年 2月
,

自由职业;⒛O9年 3月 至 ⒛11年 9月 ,就职于广州和运科技有限公司,任技术

部技术支持 ;⒛ 11年 10月 至 ⒛15年 11月 ,就职于捷锐企业 (上海)有 限公司,

任销售部华南区技术支持 ;⒛ 15年 12月 至 ⒛18年 5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

造有限公司,担任品质部主管;⒛ 18年 6月 至 ⒛⒛ 年 10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智

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品质部主管;⒛⒛ 年 11月 至 ⒛21年 1月 就职于深

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担任品质部主管;⒛21年 2月 至今就职于深圳捷工

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品质部主管及公司监事。

邹晓军,男 ,汉族,199o年 9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最高学

历为高中;⒛∞ 年 12月 至 ⒛13年 7月 ,就职于唐豪五金制品 (深圳)有限公

司,任组装部杌修人员;⒛ 13年 8月 至 ⒛15年 2月 ,自 由职业;⒛15年 3月 至

2018年 9月 ,就职于深圳市宝荣电器有限公司,任安装维修部机电维修人 员;

⒛ 18年 10月 至 ⒛18年 12月 ,自 由职业 ;⒛ 19年 1月 至 ⒛⒛ 年 10月 就职于深

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市场部销售经理;⒛⒛ 年 11月 至 ⒛21年

1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 司,担任市场部销售经理 ;⒛21年 2月 至今

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市场部销售经理及公 司监事。

余卫民,男 ,汉族,19孔 年 2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最高学

历为本科学历,19%年 9月 至 199S年 6月 就读于华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

系,取得学士学位;1”8年 3月 至 ⒛06年 5月 ,就职于广东伟雄集团有限公司,

任商务部销售总监 ;⒛ 06年 6月 至 ⒛06年 8月 ,自 由职业;⒛o6年 9月 至 ⒛08

年 7月 ,就职于江西赣台玄武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任销售部销售总监 ⒛Og年

8月 至 ⒛Og年 10月 ,自 由职业;⒛Og年 11月 刁011年 1月 ,就职于广州市雷

照贸易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⒛ 11年 2月 至 ⒛14年 12月 ,就职于江西省鑫源

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⒛15年 1月 至 ⒛15年 8月 ,自 由职业;⒛ 15

年 9月 至 ⒛19年 3月 ,就职于和田群友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⒛ 19

年 4月 至 ⒛19年 11月 ,自 由职业 ;⒛ 19年 12月 至 ⒛⒛ 年 10月 就职于深圳捷

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市场部销售 `总 监;⒛⒛ 年 11月 至 ⒛21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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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担任市场部销售总监 ;⒛21年 2月 至今就

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市场部销售 `岜 监及公司监事。

3、 高级菅理人 员

刘军航 ,男 ,汉族 ,19〃 年 8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最 高

学历为本科学历 ;1997年 9月 至 19"年 7月 ,就读于广东行政学院,取得法学

专科学历,⒛∞ 年 7月 至 ⒛12年 7月 ,就读于中山大学,取得金融学本科学历 ;

19” 年 7月 至 ⒛02年 4月 ,就职于顺德市松本电工实业有限公司,任销售部销

售工程师;⒛02年 5月 至 ⒛02年 10月 ,就职于法国罗格朗电器广州代表处 ,

任销售部销售工程师;⒛02年 11月 至 ⒛06年 9月 ,就职于松下电工 (中 国)

有限公司,任营销部广州营业主任 ;⒛Ob年 10月 至 ⒛O7年 7月 ,就职于上海

宝钢普莱克斯气体有限公司,任销售部销售经理 ;⒛臼 年 8月 至 ⒛15年 9月
,

就职于捷锐企业 (上海)有限公司,任销售部大区销售经理 ;2015年 10月 至 ⒛18

年 5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任销售总监 ;⒛ 18年 6月 至 ⒛⒛

年 10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⒛⒛ 年 10月 至

⒛21年 1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任 `总 经理及执行董事,⒛ 21

年 2月 至今,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总经理。刘军航的兼职情况有:⒛11年 11月 至 ⒛17年 9月 ,担任赫氏医疗监

事职务;⒛15年 4月 至 ⒛21年 6月 ,担任深圳观龙的执行董事及总经理职务 ;

⒛19年 12月 至今,担任湖南助医台执行董事;2016年 11月 至 ⒛⒛ 年 9月 ,担

任广州海外联监事职务 ;⒛19年 12月 至今,担任湖南捷工监事职务;自 ⒛⒛ 年

9月 至今担任捷航瑞泰投资及捷工盛世投资的执行合伙人职务。

李燕品,女 ,汉族,199o年 2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最高

学历为本科学历,2012年 9月 至 ⒛16年 7月 ,就读于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财

务管理系,取得学士学位 ;⒛ 16年 8月 至 ⒛18年 5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

造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部会计助理;⒛18年 6月 至 ⒛⒛ 年 10月 ,就职于深圳

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财务部财务经理 ;⒛⒛ 年 11月 至 ⒛21年 1

月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部财务经理 ;⒛21年 2月 至今

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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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伟 ,男 ,汉族,1982年 5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最高

学历为高中学历 ;⒛01年 7月 至 ⒛m年 12月 ,就职于通许县公安局巡警大队 ,

实习生岗位 ;⒛∞ 年 1月 至 ⒛∞ 年 10月 ,就职于北京市万地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任保安队队长;⒛OS年 11月 至 ⒛Og年 3月 ,就职于伟球实业 (深圳)有

限公司,任 `总
经理助理 ;⒛OB年 4月 至 ⒛12年 3月 ,就职于东莞市厚街龙豪皮

料店,任店长 ;⒛ 12年 4月 至 ⒛13年 5月 ,就职于美国立杰贸易有限公司东莞

代表处,任采购部采购主管;⒛ 13年 6月 至 ⒛14年 1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

造有限公司,任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 ;⒛ 14年 2月 至 ⒛18年 4月 ,就职于深圳

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任总经理,⒛18年 5月 至 ⒛⒛ 年 10月 ,就职于深圳

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⒛⒛ 年 11月 至 ⒛21年 1

月,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担任行政总监 ;⒛21年 2月 至今,就
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会秘书。王红伟 自⒛19年 12月 至

今,兼任湖南捷工的执行董事及经理职务。

4、 核心技术人 员

江建新,男 ,汉族,19bB年 8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最高

学历为本科学历 ,1987年 9月 至 1991年 7,就读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环

控与救生系,取得学士学位 ;1991年 8月 至 1994年 12月 ,就职于上海市新江

机器厂,就职于技术部,担任助理工程师担任 ;19%年 1月 至 ⒛17年 6月 ,就
职于捷锐企业 (上海)有限公司,就职于职于技术部 ,担任研发经理;自 ⒛17年

7月 至 ⒛ 18年 5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担任研发部研发`总 监 ;

2018年 6月 至 ⒛⒛ 年 10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研发

部研发总监 ;⒛⒛ 年 11月 至 ⒛21年 1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担任研发部研发总监 ;2m1年 2月 至今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研发部研发`岜 监及公司董事。

陈福林,男 ,汉族,19盯 年 3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最高

学历为中专学历 ,取得助理工程师资格。⒛07年 7月 至 ⒛10年 10月 ,就职于

华泰 (江 门)铝制品有限公司,担任机加技术员;2010年 11月 至 ⒛12年 5月
,

就职于广东欧亚包装有限公司,担任技术部技术员;2012年 6月 至 ⒛14年 5月
,

就职于深圳市春来机电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担任机加工组长;2014年 6月 至 ⒛ 16

ˉ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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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月 ,就职于深圳市世宇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担任品质、工程主管 ;2016年

3月 至 ⒛18年 5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担任机加工主管 ;2018

年 6月 至 ⒛⒛ 年 10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研发部经

理 ;⒛zV午 11月 垒 ⒛21年 1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担任研发

部经理 ;⒛21年 2月 至 ⒛21年 6月 ,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研发部经理;⒛21年 7月 至今,就职于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公司董事及研发部经理。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分别出具的说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无违

法犯罪记录、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记录以及本所律师通过包括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官方网站公开信息检索在内的方式进行的适当核查,公 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和遵守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其他有关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相关任职资格和义务,近两年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受到刑事、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的情形 ;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监会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

处于调查之中尚无定论的情形 ;无应对所任职公司最近两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被处罚负有责任的情形 ;不存在可能对公司利益造成影响的诉讼、仲裁及未决诉

讼仲裁的情况;不存在个人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形 ;不存在欺诈或

其他不诚信行为。

本所律师认为,捷工股份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相应的任职资

格,合法合规。

(四 )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变动情况

根据捷工股份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的核查,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如下 :

自⒛ 18年 5月 21日 至 ⒛⒛ 年 10月 11日 期间,公 司设董事会,由 5名 董

事组成,分别为刘军航、赖恩材、姚忙女、万定才、曾燕平,刘 军航担任董事长

职务;公 司设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分别为熊海明、何文杰、陈晚水,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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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席为熊海明;公 司法定表人及总经理由王红伟担任 ;⒛20年 10月 12日
,

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决 定:公 司企业类型由
“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

变更为
“
有限责任公司

”
,公 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公 司不设监事会 ,

设览事一名,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 ,全体股东选举刘军航为公司执行董事

兼法定代表人,选举何文杰为公 司监事,当 日,捷工有限执行董事决定,聘任刘

军航为公司总经理。

⒛21年 1月 26日 ,捷工股份召开创立大会,一致同意选举刘军航、姚生、

江建新、万定才、夏定庆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人员,选举邹晓军、余卫民为第一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何文杰共同组成

捷工股份的监事会,何文杰任监事会主席 ;同 日,捷工股份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会议选举刘军航为公 司董事长,聘任刘军航为公司`总
经理,李燕品为

公司财务负责人,王红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 日,捷工股份召开第一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何文杰为监事会主席。⒛21年 6月 17日 ,公 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同 意万定才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并补选陈福林

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⒛21年 7月 3日 ,捷工股份召开 ⒛21年度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同 意补选陈福林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变更,属 于

正常的经营需要以及健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需要 ,不构戚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

的实质性障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符合现行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两

年及一期所发生的变化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

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皆因《公

司章程》规定、经营管理需要等正常原因而发生,且主要管理人员并未发生变动,

因此,并 没有构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变化,没有对公司持续经营造

成不利影响。

(五)竞业禁止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签署了《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及关

于竞业禁止的 《承诺》,确认:1。 本人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法律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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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人与其原任职单位或其他单位没有签署竞业禁止协议或承担竞业禁止义务 ;

3.本人不存在有关竞业禁止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本人与原任职单位不存在有

关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纠纷;4.本人在任职期内,或无论何种原因离开公司

后两年内,除非获得公司书面许叫,将不会直接或冈接与公 迈J发生竞业竞争。如

违反上述承诺 ,本人愿意承担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十六、公 司的税务

(一)统一代码营业执照

捷工股份已办理统一代码营业执照,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 OO7111刀轱N)。

(二)捷工股份适用的税种和执行的税率

根据股改《审计报告》和公司的说明,捷工股份适用的主要税种和税率如下:

注:根据财政部、税务`总 局、海关`总 暑 《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的规定,公

司在 ⒛19年 1月 1日 至 ⒛19年 3月 31日 期间增值税税率适用 16%和 10%税率, 自⒛19年

4月 1日 开始调整为 13%和 9%。

(三 )税收优 惠

根据公司的说明、股改 《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享受以下税收

优惠 :

1、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兔

2017年 10月 31日 ,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在主管税务机关办妥备

税 种 计税依据 税 率

⒛⒛ 年度 ⒛19年度

增值税 应税销售收入 ;提供加

工、修理修配劳务
倒
蜴

硼
 甄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7% 7%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3%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2% 2%

捷工股份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 15%

湖南捷工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0% 20%



案登记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GR⒛ 1744⒛Ss71),自 备案登记起三年内享受

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⒛⒛ 年 12月 11日 ,公司被认定为高新

技 术 企 业 并在 主 管税 务机 关 办妥 备 案登 记 (高 新技 术企业证 书编 号 :

G眨02⒄4201⒛ 7),自 备案登记起三年内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因此,公 司自⒛17年 10月 至 ⒛23年 12月 期间,享受高新技术企业 15%的

企业所得税税率政策。

2、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

捷工股份 ⒛19年度为小型微利企业。根据财税 (⒛ 19〕 13号 《财政部、税

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兔政策的通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

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减按 ⒛%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⒛%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万元但不超过 300万 元的部分,减按

5跚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粥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两种政策同时适用的情

况下,优先采用税率较低的政策。

3、 捷工股份的子公司湖南捷工为小型微利企业。根据财税 (2019〕 13号 《财

政部、税务`岜 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对小型微利企

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 元的部分,减按 ⒛%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⒛%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万 元但不超过 300万 元的

部分,减按 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⒛%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根据公司及其子公司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公 司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所

执行税秫 税率及享受的税收优惠符合国家税收法焦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甙

无欠缴任何税款,或 因违反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政策或其他税务问题被处罚的

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报告期内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中国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 司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合法、合规、真实、有效;不存在重

大税务违法违规的情况。

十 七 、公 司的环境保 护和 产 品质 量 、技 术 标 准

(一)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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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 司所处行业不是重污染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⒛12年修订)》 ,公 司

所属行业为专用设备制造业 (代码为 C∞);按照 《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

引》,公司历处犴业为 “
其他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 (代码为 c3bt,g)″ 。根据《关

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 发

V003]101号 )规定,捷工股份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2、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环境保护情况

捷工股份的前身捷工有限在 ⒛13年至 ⒛18年 1月 期间,工厂地址位于深

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大布巷社区泗黎路 ⒛6号鸿联鹰科技园。公司于 2014年 6月

委托第三方环保公司编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向环保部门提交,于
2014年 7月 取得了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出具了

“
深龙华环批

[201钊 140153号”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同 意公司在深圳市龙华新区

观澜大布巷社区泗黎路 ⒛6号鸿联鹰科技园开办。⒛18年 1月 公司迁址到深圳

市龙华区观澜横坑河东工业区荣倡工业园,公 司委托第三方环保公司编制《深圳

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扩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⒛19年 9月 18日 ,深

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出具了
“
深龙华环备⒓019]∞18OO2号 ”

《告知性各

案回执复》,确认公司的申请材料已收悉,予 以备案。⒛⒛ 年公司因业务扩大,

租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横坑河东工业区荣倡工业园的第 7栋 A座二楼的厂房 ,

于⒛21年委托第三方环保公司就其经营环境影响编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衰》。⒛21年 6月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出具了
“
深环龙华备 [2m1]567

号
”

《告知性备案回执复》,确认捷工股份的扩建建设项目申请材料已收悉,予

以备案。

根据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9年版)》 第二条规定, 
“
国

家根据排放污染物的企正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以 下简称排污单位)污 染

物产生量、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实 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

理和登记管理”
, 

“
实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不 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应

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弘 平台填报排污登记表,登记基本信息、污染物排放

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经核查,公司

的生产经营场所的属于登记管理类型,且已于 2020年 臼 日完成固定污染源排

污登记首次备案,备案号为 9144030007111m46NOo1W,有 效期自 2Ⅱ0年 6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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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⒛⒛ 年 6月 8日 。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湖 南捷工于 ⒛⒛ 年 7月 完成 了环境影响登记表各案(备

案号 : 20204301000200000201) 。

3、 公司环保合法合规情况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

理名录》及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公司自设立以来至今,其

建设项目的环境监管方式为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且 自2017年开始,可该环境

影响报告表只需进行备案即可。根据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⒛14年

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出具的 “
深龙华环批⒓01刽 40153号 ”

《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在取得环保监管机构批准同意开办经营的情况下,公 司

项目竣工后应申请环评验收。根据观澜环保所于⒛15年 4月 7日 的 《工业企业

检查表》,环保所检测核查,公司的生产工序为组装、测试,不存在涉及污染的

工序,确认公司生产经营未违反环保法规。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于⒛21年 7月 5日 出具 《复函》,确认捷工股份自⒛19

年 1月 1日 至⒛21年 5月 31日 期间,不存在因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

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长沙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于⒛21年 6月 出具《证

明书》,确认湖南捷工自设立至⒛21年 5月 31日 期间,不存在因违反国家环境

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军航亦出具承诺:其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如公司因环保

不规范问题而受到有关部门要求缴纳环保罚款,其将无条件全部无偿代公司承担 ,

且承诺不以任何理由向公司追偿。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其子公司湖南捷工不属于重污染行业;公 司及

其子公司的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

在因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安全生产

根据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条之规定, 
“
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

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 (以下统称企业)实行安

全生产许可制度。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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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矿山企业或建筑施工企业且经营范围不涉及危险化学品(烟 花爆竹、民用

爆破器材生产,无需获得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许可。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性文件,并经本所律师审阅申请人制定的有关安

全生产制度,公 司按照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洎关法棹法规,制 定 ∫安全生产菅理

规章制度,明确 了安全管理职责和责任人 员,配备 了合适的劳动保护用品及预警

装置,对生产过程进行了严格管控。根据公司及子公 司所在地应急管理局出具的

合规证明,公 司及其子公司自⒛19年 1月 1日 至该证明出具之 日,未有因违反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况。根据公 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主管部门

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建立了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风险防范的制

度,报告期内未发生安全生产方面的重大事故、纠纷,未 因安全生产问题受到重

大行政处罚。

(三)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生产的产品已取得的产品质

量认证证书如下 :

2018年 8月 16日 ,公 司取得 UKAs赛宝体 系认证 (中 国)有限公司核发的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注册号 :Q861bO狁 0403;证书有效期 :⒛18年 8月

16日 至 ⒛21年 8月 15日 ),认证公司在
“
一般经营项 目:供 气系统及设备、

电气产品、精密机械设备、焊接切割设备及气源设备、一类医疗器械及其上述产

品的零部件、配套仪器和辅助器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配套管道工程施工 ;国

内贸易,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计算杌软件系统研发与销售;许可经营项 目:供

气系统及其设备、电气产品、精密机械设各、焊接切割设备及气源设各、一类、

二类医疗器械及其上述产品的零部件、配套仪器和辅助器材的生产 ;二 类医疗器

械 的 研 发 、 生 产 与 销 售
”

方 面 的 质 量 管 理 体 系符 合 GB/T1㈨01-
⒛ 16/丨 sO9001∶ 2015标 准。

根据公司及其子公司所属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说明,公 司及子公司湖南

捷工未有因违反产品质量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在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技术标准等方面符合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而被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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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诉讼、伸裁或行政处罚

(一)公司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 司发生一起诉讼,系 捷工股份与深圳市科创

医疗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号 :(⒛ 19)粤 03Os民 初 125两 号]。

捷工股份与深圳市科创医疗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于⒛17年 12月 20日 签订了 《产

品买卖合同》向其销售产品,合同签订后因对方未能如约履行合同,经双方协商

签署 《违约补偿协议》,确认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解除,由 深圳市科创医疗系统

工程有限公司于⒛18年 8月 16日 前向捷工股份支付合同违约金 9万元,但后

续其未按违约补偿协议约定支付补偿款。故,捷工股份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并取得胜诉判决,其后捷工股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现本案已执行完

毕,捷工股份已收到全部执行款。

根据捷工股份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捷工

股份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以合理预见的针对其重要资产、权益和业务及其他可

能对公司本次挂牌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二)持有捷工股份 s9b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诉讼、伸裁和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持有捷工股份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分别作出的确认,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以合理预见的、可能对公司本次挂牌有实

质性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查询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中国基金业

协会官方网站信
`包
公示栏目、中国裁判文书网、信用中国等网站查询,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尚未

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十九、公 司的社会保险与公积金缴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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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 《深圳市参保单位职工社会保险月缴交明细表》及公司签署

的人事代理服务合同,截至 ⒛21年 6月 31日 ,捷工股份共有在册 bg名 员工
,

公司均与上述员工签署了《劳动合同》,并 为其中的 狁 名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 ,

具体虫u下 :⊥述员工中 53名在深圳缴纳社会保险,另 肩 13名 员上被派扛在广

州、上海、江苏等各个办事处工作,该 13名 员工申请公司为其在 当地缴纳社会

保险,因此公司与智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署委托协议,委托智联 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为前述 13名 员工在当地购买社会保险;公 司还有 2名 员工属于台湾户籍 ,

因其 自愿申请不予缴纳社会保险,公 司为其购买相应的商业保险替代。捷工股份

的子公司湖南捷工共有在册 员工 ⒛ 人,湖 南捷工均与员工签署了《劳动合同》,

并为上述 ⒛ 名员工依法缴纳了社会保险。

截至 ⒛21年 6月 ∞ 日,捷工股份和子公司湖南捷工为 两 名员工缴纳住房

公积金,有 22名 员工 自愿放弃缴纳住房公积金。公司未为全部 员工缴纳住房公

积金的原因如下:公 司员工中非城镇户籍员工占比较高,大部分员工选择通过宅

基地上的自建房屋解决居住需要,缴纳住房公积金并不符合该部分员工的实际需

求,故该部分员工 自愿申请放弃 ,公 司尊重该部分员工的真实意愿和实际利益 ,

没有为该部分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对于未缴住房公积金的情况,上述员工均已

签署 自愿放弃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声明,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军航承诺 :若公司因为员工缴纳的各项社会保

险及住房公积金不符合规定而承担任何滞纳金、罚款或损失,刘 军航承诺承担连

带责任 ,为 公司补缴各项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承担任何滞纳金、罚款等一切

可能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

复函,捷工股份及湖南捷工在报告期内,严 格遵守劳动法规,不存在任何违反劳

动法规的行为。

根据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复函 ,

捷工股份和湖南捷工在报告期内,严 格遵守住房公积金法规,不存在违反住房公

积金管理法规被行政处罚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捷工股份及湖南捷工在报告期内遵宁劳动用工、社会

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法规,不存在 因违反劳动用工、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法规被

行政处罚的情况。



苎室圭至坌 (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二 十 、其他 需要 说 明的 事项

(一)实际控制人及股权代持问题

1、 股权代持的形成

(1)2013年 6月 17日 ,捷工有限设立,工商登记注册显示刘军航的母亲曾

燕平出资 %万元,占股 9bO0。 经核查,曾 燕平的该 %万 元出资于 ⒛13年 7月

4日 以现金存入方式实缴。根据刘军航陈述,捷工有限设立时其父母皆超过六十

岁,且其父母以务农为生,没有设立公司的出资能力也没有经营公司的能力,刘

军航因不在深圳常驻 ,为便于股东签字而委托母亲曾燕平担任捷工有限的股东,

该 9s万 元出资款系刘军航的历年工资收入及向外部借款组成。

(2)2015年 10月 27日 ,捷工有限注册资本增加至 2∞ 万元,曾 燕平增加

注册资本 ⒛.∞ 万元,至此工商登记注册显示曾燕平累计出资 119.∞ 万元,占

股 4弼。曾燕平在访谈中确认,该次增资系刘军航委托其以代持的方式进行的增

资。

(3)2017年 8月 28日 ,股东王彩娟、李国良、万定才、刘小聪、于革分别

与曾燕平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分别转让出资额 2.bO万 (1%股权 )、 2。 bO

万元 (1%股权 )、 2.∞ 万元 (1%股权 )、 13万 元 (琨股权 )、 2,bO万 元 (1.猢殳

权)给曾燕平,至此工商登记注册显示曾燕平累计出资 143万 元,占股 ∞%。 前

述股权出让方中,除刘小聪已经实缴 5万元之外,其他股权出让方的股权都未实

缴出资,股权受让方曾燕平除向刘小聪支付了股权对价款 5万元之外,与其他转

让方之间的股权转让为零元转让。刘军航与曾燕平在访谈中确认,刘 小聪收取的

五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人为刘军航 ,刘 军航委托曾燕平代为受让刘小聪的

5%月殳权。

(4)2018年 5月 7日 ,股东沈欢珍与曾燕平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转

让出资额 5.⒛ 万元 (2%股权),至此工商登记注册显示曾燕平累计出资 148.⒛

万元,占 股 5邓。沈欢珍的前述股权未实缴出资,双方实际转让对价为零元转让。

刘军航与曾燕平在访谈中确认,刘 军航委托曾燕平代为受让该股权。

(5)2018年 5月 7日 ,股东王路将其所持 1%的股权转让给赫氏医疗,王

路的前述股权完成实缴 ,双方实际转让对价为 2.6万元。刘军航与曾燕平在访谈

中确认,刘 军航向王路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后委托赫氏医疗代为受让该股权。

(ω 2018年 5月 7日 ,捷工有限注册资本增加至 5OO万 元,曾 燕平增资



b3.∞ 万元,至此工商登记注册显示曾燕平累计出资 211.⒛ 万元,占 股比例

砭.⒛%,赫氏医疗增资 ”.硐 万元,至此工商登记注册显示赫氏医疗出资额 100

万元,占股比例 2叫。刘军航与曾燕平在访谈中确认 ,刘 军航委托曾燕平及赫氏

医疗进行本次增贪,但该次增资未进行实缴。

2、 股权代持的解除

⒛⒛ 年 10月 15日 ,曾 燕平与刘军航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捷

工有限砭.⒛猢殳权转让给刘军航,同 日,由 曾燕平 10喁持股的赫氏医疗与刘军

航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⒛%的股权转让给刘军航,其他股东均放弃优

先购买权,当 日在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前述的m.⒛ %月殳权转让,刘 军航

未向曾燕平及赫氏医疗支付转让对价。⒛⒛ 年 10月 15日 、16日 、17日 ,刘 军

航合计向捷工有限缴纳出资⒛8.5O万 元。

刘军航与曾燕平于⒛⒛ 年 10月 15日 签署 《股权代持确认书》,对双方自

2013年 6月 开始的股权代持事项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和确认
,

并确认自捷工有限设立以来,曾 燕平直接代刘军航及通过曾燕平 1OO%控股的赫

氏医疗间接代刘军航持有捷工有限的股权,全部的出资款由刘军航实际支付,曾

燕平及赫氏医疗仅为在工商登记注册的名义股东,在刘军航的授权下行使各项股

东权利;股权代持关系的形成、变动以及最终的解除,均 系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

示,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双方确认前述的股权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

纷。

⒛21年 5月 13日 ,本所律师对刘军航及曾燕平之间的代持股权事宜进行访

谈 ,刘 军航及曾燕平确认了前述股权代持事项。刘军航及曾燕平还提供 《关于曾

燕平与刘军航之间股权代持及其解除的说明》,书 面确认 :曾 燕平及赫氏医疗仅

为在工商登记注册的名义股东,在刘军航的授权下行使各项股东权利。曾燕平与

刘军航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已于 ⒛⒛ 年 10月 15日 解除,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

记,双方不存在股权纠纷。曾燕平对刘军航所持股权不主张任何权利。自此,上

述股权代持行为已完全解除。

3、 股权代持关系的认定

基于曾燕平与刘军航之间的母子关系,双方签署的《股权代持确认书》及《关

于曾燕平与刘军航之间股权代持及其解除的说明》、捷工有限设立时曾燕平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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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身份及经济能力,以及刘军航多次代曾燕平缴纳股东出资款、代曾燕平向王

路支付股权转让款,代 曾燕平向刘小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本所律师认为 ,

可以认定 自⒛13年 6月 17日 至 ⒛⒛ 年 10月 15日 期间曾燕平系直接及间接代

刘军航持有捷工有限的股权 ,曾 燕平及赫氏医疗仅为在工商登记注册的名义股东 ,

在刘军航的授权下行使各项股东权利。

根据全体股东签署的 《关于公司股权权属及流通性方面的声明》及 《关于股

份不存在代持情况的声明》及公司历次股权转让的双方出具《月殳权转让价款已结

清、无代持确认》,本所律师认为,除此项股权代持外,公 司历史沿革中不存在

其他股权代持行为。

4、 股权代持的合法性

曾燕平与刘军航系母子关系,他们之间形成股权代持关系的原因是,当 事人

对 《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熟悉、不理解,为 了减少股东签字

等程序对公司业务开展效率的影响,而实施的不规范行为。曾燕平及赫氏医疗向

公司的出资,实 际资金的提供人都是刘军航,在股权代持期间,刘 军航通过向曾

燕平授权的方式行使各项股东权利。

依据股权代持行为发生及股权代持关系解除时应适用的法规, 《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只要股权代持关系的形成及股权代持关系的解除不存

在欺诈、胁迫及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等情形、也不存在任何

非法目的的情形,则 建立股权代持关系及解除股权代持关系都属于合法行为,受

到法律保护。曾燕平与刘军航之间存在的股权代持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

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 第二十五条
“
有限责任公

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 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 ,

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 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

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 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依据 《公司

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

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 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

不得对抗第三人”
,曾 燕平与刘军航之间存在的股权代持关系在曾燕平与刘军航

之间有效,但不得对抗第三人。

根据当前应适用的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刘 军航与曾燕平之间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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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持也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

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的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刘 军航与曾燕

平之间的代持行为是有效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刘 军航与曾燕平之间属于股权代持关系,股权代持关

系的形咸、变动以及解除,均 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该行为不存在法规禁止

的 “欺诈、胁迫及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等情形
”
,也不存在

任何非法目的,因 此,双方之间的代持行为合法有效的。因此,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刘军航,最近两年内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未发生变化。除前述刘军航与曾燕平之间的股权代持之外,公司历史沿革中不

存在其他股权代持行为。

(二)两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问题

1、 ⒛18年 5月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⒛18年 5月 1日 ,捷工有限的股东曾燕平、江西

众智、赫氏医疗、万定才签署股东会决议,同 意将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

为股份有限公司,确认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10.5V6万元,全体股东以该净

资产 110.57⒛ 万元作为新设的股份有限公司首期出资,剩 余Sg9.4274万 元以货

币形式出资,出 资时间为⒛33年 6月 17日 。

2018年 5月 21日 ,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公 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

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经核查,前述股东会决议中表述的公司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10.5726万 元

折合股本,剩余 389.4274万元以货币出资是错误表述,该次变更时,捷工有限

未对截至⒛18年 5月 1日 的资产进行有效审计,该表述中的 “110.5” 6万元”

只是⒛18年 5月 1日 捷工有限的账面记录金额,并非经过审计得出的捷工有限

的净资产金额。

经核查,该次变更过程中,捷工有限的所有股东未以发起人身份签署 《发起

人协议》,木按照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流程召开创立大会,没有履行必要的审计

程序、评估程序及验资程序。

《公司法》第七十九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承担公司筹办事务。发起

人应当签订发起人协议,明确各自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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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三条规定:以 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书面认足公

司章程规定其认购的股份 ,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缴纳出资。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 ,

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发起人不依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应 当按

照发起人协议承担违约责任。发起人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后,应 当选举董事

会和监事会 ,由 董事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 司章程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文件,申请设立登记。《公司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发行股份的股款缴足后 ,

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发起人应当自股款缴足之 日起三十

日内主持召开公 司创立大会。创立大会由发起人、认股人组成。发行的股份超过

招股说明书规定的截止期限尚未募足的,或者发行股份的股款缴足后,发起人在

三十日内未召开创立大会的,认股人可以按照所缴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
`包 ,

要求发起人返还。 《公司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有 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时,折合的实收股本总额不得高于公司净资产额。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为增加资本公开发行股份时,应 当依法办理。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该次变更过程中,全体股东未签署 《发起人协议》,未

按照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流程召开创立大会 ,没有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评估程

序及验资程序。因此,该次变更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

2、 ⒛⒛ 年 10月 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⒛⒛ 年 10月 12日 ,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公司名称由
“
深圳捷

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深圳捷工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
。

3、 ⒛21年 1月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⒛21年 1月 26日 ,捷工有限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以 发起方式

设立深圳捷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一致通过捷工股份的章程、设立

董事会,选举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设立监事会,选举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中股

东委派人 员,并于次 日取得股份有限公司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4、 两次变更的合法合规性

(1)2018年 5月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捷工有限的资产未发生分拆、剥

离或增加,债权、债务也未发生变动,变更前后公司的注册资本总额、股东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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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比例、经营业务亦均未发生变化。经核查,造成该次不规范变更的原因在于捷

工有限的股东对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理解偏差,在 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实施的。

(2)公 司⒛18年 5月 的变更得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尽管该次

变革系因错误理脬导致的不规范、不合规操作 ,但该次变更中各股东并禾严生纠

纷,公 司变更前后的注册资本、公司资产、各股东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未对公

司、股东、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不利损害。

(3)⒛⒛ 年 10月 公司重新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后股东有 4名 ,公

司注册资本 500万 元,股东依法制定了公司章程 ,依法建立了股东会、执行董事、

监事等组织机构,拥有固定的住所。依据 《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
设立有限

责任公司,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股东符合法定人数; (二 )有符合公司章

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 (三) 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 (四 )有公

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五)有公司住所
”

;及 《公司

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
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

;及《公司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

缴的出资额”
,本次变更符合关于有限公司设立的各项条件,并经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办理了注册登记,变更合法有效。

(4)⒛ 21年 1月 ,捷工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该次变更注册资本

未发生变更,不存在以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情形,捷工

股份成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七、之(一 )、

捷工股份的股本及演变
”

)

公司在历史沿革中发生了两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形,其 ⒛18年 5月

发生的变更属于瑕疵变更,但其后公司进行了纠正,且未对公司、股东、公司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不利损害。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⒛21年 6月 出具

的 《证明》,公司自⒛18年 1月 1日 至⒛21年 5月 31日 期间,不存在因违反

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军航于⒛21

年 7月 出具 《承诺函》确认,如公司因⒛18年 5月 不规范变更导致公司被工商

行政部门处罚而产生任何损失的,由刘军航向公司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发生了两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形,第 一次

变更存在程序瑕疵,公司其后于⒛21年 1月 进行了程序完备的股份制改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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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次变更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构成公司运营的重大瑕疵,对于本次挂牌

事宜不构咸实质性障碍。

二十一、结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的申请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管理

办法》、 《业务规则》、 《基本标准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相关业

务规则的规定。

公司本次挂牌申请在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出具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后方可实

施。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盖章并经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